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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公司乃為高端物業發展項目提供一站式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的全球供應商。本公
司在全球已承接眾多高級物業項目。憑藉在幕牆業積逾40年的經驗及承接全球逾四百個
項目，本公司已在業界建立顯赫的聲譽。本公司客戶一般為全球物業發展項目的發展商及
總承辦商。本公司所服務的全球客戶遍及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加拿大、中東、中國、香
港、澳門、新加坡、日本及南美洲。眾多國際發展商及總承辦商已視本公司為彼等的首選
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供應商。

本公司的主要建築物外牆項目包括：

項目名稱(1) 施工地點 確實╱預期竣工日期

哈利法塔(2) 阿聯酋杜拜 二零零九年三月
Cosmopolitan Resort Hotel & Casino 美國拉斯維加斯 二零一零年九月
Costanera Center 智利聖地亞哥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濱海灣金沙綜合度假勝地 新加坡 二零一零年八月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中國上海 二零一零年四月
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 Tower 加拿大多倫多 二零一一年八月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中國澳門 二零零七年八月

附註：

(1) 本集團就該等項目所得的建築物外牆工程不一定指整個項目的建築物外牆範圍。

(2) 哈利法塔目前為全球最高的建築物。

本公司向客戶提供綜合的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以符合各個項目的技術規範及性能
要求。作為一站式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供應商，本公司的服務範圍包括建築物外牆系統的
初步設計、採購材料、預製及裝配建築物外牆產品、性能檢測、在施工工地安裝產品，以
至售後服務。本公司的主要產品包括幕牆、玻璃牆及窗牆，其技術特性會因應客戶的需要
及技術規範而在各個不同項目中有所不同。本公司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主要應用於商業大
廈、購物中心、酒店、賭場及公寓。根據思緯報告，本公司所承建的建築物外牆項目價值
佔所在大部分城市的幕牆項目總值的百分比大致介乎10%至15%。

本公司於一九六九年於香港成立並以香港為基地。自一九六九年起至二零零三年之
前，本公司已在香港及中國作為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供應商而聲名鵲起，並承建了數個高
級項目，包括香港的時代廣場、太古廣場第二期及科學園，以及中國上海的浦東金融大
廈。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在澳門開始施工的金沙賭場加建裙樓部分工程標誌著本公司業務
進軍並擴展至環球市場，包括拉斯維加斯、夏威夷、三藩市、紐約、新加坡、東京、多倫
多、杜拜及智利。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合共完成33個項目。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在建
項目合共17個，包括美國、加拿大及智利的九個項目，大中華的五個項目，以及新加
坡及阿聯酋的三個項目。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在建項目的總合同金額為
3,001,000,000港元，其中有1,356,000,000港元尚未確認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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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就在深圳生產設施預製及裝配建築物外牆產品訂立合同安排。本公司認為，
由於中國誘人的勞動力成本以及本公司與中國具競爭力價格的材料靠近，將生產設施設在
中國，本公司可取得成本優勢。此外，與本公司供應商訂立加工合同大量加工本公司全球
所有項目所需的散裝鋁材，有助本公司有效降低採購成本。本公司認為，本公司較其他建
築物外牆產品供應商具有競爭優勢，乃基於其有能力以具成本效益方式提供優質產品及服
務，並向本公司客戶及時交付按客戶要求製作的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本公司務求有效控
制成本而將生產設施設置在中國。此舉可使本公司以更具競爭力的格價購入材料，並保持
勞工成本競爭力。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概無因延遲完成合約而向客戶支付任何算定損
害賠償或罰款。

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
以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的收入分別為約885,100,000港元、
658,600,000港元、1,284,700,000港元及620,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
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公司毛利分別約67,900,000港元、
82,900,000港元及253,100,000港元，比上年增長分別約22.1%及205.3%。截至二零零八年
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毛利分別約200,100,000港元及126,000,000港
元，減少約37.0%。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毛利率分別為7.7%、12.6%、19.7%及
20.3%。

自二零零九年第三季起，本公司已獲邀競投承辦新項目，當中本公司分別於第三
季投標13個合同金額合共為1,467,000,000港元的項目及於第四季14個合同金額合共為
2,336,000,000港元的項目，不包括本公司已投標但未取得的項目。本公司不保證一定於所
有或任何項目中成功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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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來自北美洲的收入約佔17.5%、22.3%、62.0%及
54.6%。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
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來自大中華地區的收入約佔77.6%、51.1%、
23.4%及29.0%，及本公司來自亞洲（用於本文件時包括新加坡、日本及阿聯酋，惟不包括
大中華地區）的收入約佔4.0%、22.9%、13.3%及14.6%。下表載列所示期間本公司收入來
源的地區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北美洲 . . . . . . . . . . 155,179 17.5 146,686 22.3 796,403 62.0 610,170 63.6 338,567 54.6

大中華 . . . . . . . . . . 686,967 77.6 336,535 51.1 300,509 23.4 212,125 22.1 179,780 29.0

亞洲 . . . . . . . . . . . . 34,898 4.0 150,790 22.9 171,263 13.3 123,768 12.9 90,864 14.6

其他(1) . . . . . . . . . . . 8,065 0.9 24,630 3.7 16,533 1.3 12,910 1.4 11,218 1.8

總計 . . . . . . . . . . . . 885,109 100 658,641 100 1,284,708 100 958,973 100 620,429 100

附註：

(1) 包括位於智利的一個項目及上述地區的所有維護項目。

本公司的競爭優勢

本公司認為，本公司具有下列競爭優勢：

在高端建築物外牆項目的顯赫聲譽及良好的往績記錄令本公司在物色新項目機會時盡佔競
爭優勢

憑藉於幕牆業逾40年的經驗及本公司在全球承建逾400個項目，本公司已在建築物外
牆業建立顯赫聲譽。於一九九三年，本公司在香港完成首個大型建築物外牆項目（即時代
廣場），並自本公司於一九六九年成立以來在全球（包括中國、香港、澳門、美國及中東）
完成逾400個建築物外牆項目。本公司已成功竣工的大型地標式項目包括香港的太古廣場
第二期及朗豪坊、阿聯酋杜拜的哈利法塔、美國拉斯維加斯的Cosmopolitan Resort Hotel 

& Casino、Veer Towers及文華東方酒店、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及金沙賭場加建裙樓
部分工程。

本公司認為，本公司成功完成高級國際項目令本公司在全球物色新的機會時盡佔競
爭優勢，乃由於本公司客戶一般根據已建立的業務往來或彼等市場聲譽，或透過項目所涉
及的行內專業人士（如建築師事務所或建築物外牆顧問）的推介甄選承辦商。本公司憑藉
於幕牆業內的顯赫聲譽及在全球項目的工作經驗，使其得以躋身獲業主及總承辦商發出項
目招標邀請的首選承辦商之列。本公司常見客戶包括於過去20年本公司與其在多個項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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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香港主要發展商。本公司邁向全球市場擴展始於取得金沙賭場加建裙樓工程，此舉
並帶來其他新的機會，包括於二零零四年美國拉斯維加斯Palazzo Hotel項目、二零零五
年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項目及二零零八年新加坡濱海灣金沙綜合度假勝地項目。本公
司完成阿聯酋杜拜的哈利法塔之後，哈利法塔項目的建築物外牆顧問推介本公司為智利的
Costanera Center項目施工。

以國際水平有效提供及管理的一站式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

本公司認為，本公司成功完成國際高端項目（包括若干具有技術難度的項目）的經驗
已塑造及增強了其設計及工程專才的實力，使其可勝任承接全球各具不同技術複雜性的項
目。作為一站式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供應商，本公司的服務範圍包括建築物外牆系統的初
步設計、採購材料、預製及裝配建築物外牆產品、性能檢測、在施工工地安裝產品，以至
售後服務。本公司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主要應用於商業大廈、購物中心、酒店、賭場及公
寓。基於其設計師及工程師曾處理過各種類型的項目，本公司認為其有能力利用其豐富經
驗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以符合客戶不斷改變的需要及技術規範。

本公司在全球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以管理及執行全球項目。就海外項目而言，
本公司從香港總部聘請一名有經驗的項目經理駐留項目所在地城市，以監控項目進度及工
地的工作質量。本公司各分公司擁有一名分公司經理，負責管理該分公司的行政及財務工
作。各項目經理定期向副工程總監匯報各項目進度，繼而由副工程總監向項目總監匯報，
而項目總監則經常向香港總部提供每個項目的最新發展情況。此制度令本公司可對任何項
目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及時作出反應，並提供該等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法。

富有經驗及幹練的設計及技術小組提供按客戶要求製作的設計

在每個項目中，本公司提供度身訂造的設計，以滿足客戶的特定需要及具體性能要
求，如防火及防水、抗擊一定程度風壓的能力、熱控制及溫度調節。與此同時，設計須符
合國際建築標準（如ASTM國際組織（原先稱為美國試驗與材料協會）制訂的標準、英國
或加拿大的標準）並通過嚴格的性能測試。本公司設計師及工程師具有結構工程的豐富經
驗、曾參與國際項目及對幕牆材料十分瞭解，在向客戶提供度身訂造設計及技術服務過程
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本公司設計中心設在香港，在管理其全球項目的設計工作及將設計
工作分派給本公司的上海辦事處及專門為其服務工作的外部設計小組及其於其他城市的分
支辦事處方面發揮著統領作用。本公司亦擁有一支雄厚的具有國際設計標準經驗的結構設
計小組，令其有能力根據本公司客戶技術規範及結構性能要求設計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
本公司認為，其設計實施及管理上的連續性有助其得以貫徹向客戶提供質素上乘的按客戶
要求訂制的建築物外牆產品。本公司高級設計人員的流失率相對較低，使得本公司能夠好
好運用高級設計師的豐富經驗，從而統領其設計小組繼續向客戶提供有效的建築物外牆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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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在全球各地承建了具有技術難度的項目。本公司設計師於阿聯酋杜拜哈利
法塔項目中彰顯了彼等超卓的技術專才及效率，使本公司在獲得項目後不到三個月便通過
嚴格的風壓測試，並於五個月後開始安裝幕牆。在哈利法塔項目中，本公司設計師使用了
高性能的幕牆系統，其覆蓋面積為約120,000平方米，並加裝增強型防熱系統及低排放的拋
光玻璃幕牆，以期遮罩杜拜外部高達45攝氏度高溫所帶來的炎熱，以及抵禦由於建築物高
度所產生的強大風壓。

以具成本效益方式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

為保持本公司項目的溢利率，本公司在若干方面管理及控制成本，即在採購預製其
建築物外牆產品的材料時建立中央採購系統，在項目進度的主要階段採納成本控制措施，
並就在深圳生產設施預製及裝配建築物外牆產品訂立合同安排。

本公司亦在設計、材料採購及生產階段實施成本控制措施。就每個項目而言，本公
司會向設計、採購及生產小組提供一份預算，該預算乃以其投標價為基準，及彼等須緊貼
預算，以期不超出其計劃的成本，並保持其於每個項目的溢利率。本公司設計、採購及生
產小組將會定期向行政總裁及項目經理提供所產生的及將予產生成本的最新資料。在設計
階段，本公司或會向客戶建議更具成本效益但仍不失建築物的建築學或設計理念的相若設
計選擇。例如，本公司可能建議使用具成本效益的材料或能使用成套幕牆面板（即在結構
及外觀一致的幕牆面板）的設計，從而使其能夠在裝運至項目工地之前在工廠預先安裝並
可直接安裝到建築物上。

採購鋁材及玻璃的成本構成本公司大部分成本，而其均為生產幕牆所用的主要材
料。因此本公司有效管理其項目中使用的材料的採購成本甚為關鍵。由於本公司材料供應
商一般駐守中國，因此本公司可按優惠價格採購優質材料。本公司一般於每年年初就其向
供應商採購的鋁材加工訂立合同。由於有關加工散裝鋁材的該等合同乃根據其對年內全球
所有項目需要鋁材數量的估計而作出，本公司能夠將加工費固定於優惠水平，從而降低其
整體成本並保持其溢利率。本公司可根據經濟狀況變化不時訂立補充合約以更改該等加工
費。此外，本公司一般向供應商提供有利的信貸期，以為其材料換取優惠價格。

此外，本公司認為，位於中國的深圳生產設施的所在位置為其提供成本優勢，包括
優惠的勞動力成本及毗鄰交通發達的運輸網絡，從而減少其製成品的裝運成本。本公司亦
緊密監控深圳生產設施的生產過程，以防止出現大幅超支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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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嚴格質量控制措施的全面質量管理系統

本公司在施工過程的每個階段實施質量管理系統，以確保向客戶交付質量上乘的產
品及服務。於二零零七年七月，本公司通過ISO 9001:2008認證，以嘉獎其對質量控制的承
諾及付出。

在材料採購階段，各準供應商須進行資格預審過程，而本公司將會仔細考慮所提供
材料的質量、生產方式、供應商的往績記錄及財務狀況以及提供的定價水準，之後才決定
向該供應商下訂單。本公司材料採購小組亦定期對現有供應商進行檢討，以確保該等供應
商繼續符合本公司的質量標準。本公司亦對來料實施嚴格的質量控制標準，以期保證所有
來料符合或超出項目規範要求。此外，本公司對預製的幕牆進行進一步的檢查之後方會運
往各個項目工地。

對本公司眾多項目而言，本公司製造幕牆的大型實物模型並將該模型進行各項檢
測，包括結構性能、滲水性、空氣過濾、建築物移動及熱能等測試。例如在拉斯維加斯的
Veer Towers項目中，本公司在深圳生產設施建造了大型實物模型，並邀請建築師事務所
及建築物外牆顧問視察模型，以評估幕牆系統的唯美質素及可建造性。本公司對使用低排
放雙層拋光玻璃窗的幕牆系統進行了多項嚴格的性能測試，以確保其達致項目所要求的嚴
格熱性能規範。此外，透過模擬建築物結構，本公司在深圳生產設施測試了幕牆的安裝，
本公司將裝配好的幕牆面板裝運至各個項目工地之前，確保面板能與建築物相配合。有關
本公司質量控制方法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本公司質量控制過程」一段。

富有經驗、有才幹及富有責任心的管理層團隊

本公司行政總裁郭仰光先生、商務總監高焯堅先生、項目總監戴倫祥先生，以及技
術總監許堅偉先生於建築物外牆產品行業平均有逾20年經驗。本公司管理層團隊在為本
公司產品於全球開發新市場並提升本公司全球聲譽的開拓性工作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
用。本公司認為，管理層於建築物外牆產品行業及全球市場的老練經驗及深刻認識，以及
彼等物色新機會及甄選可提高其溢利率及提升其國際形象項目方面的能力，使本公司及將
會使本公司得以繼續擴展市場及發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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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經營策略

本公司致力於擴大及深化全球擴展，以晉身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
供應商。本公司有意繼續向客戶提供一站式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以於提高股東回報的同
時，實現其物業項目的設計理念。本公司計劃透過以下策略實現其目標：

在現有市場上繼續發揚光大並開拓全球新市場

憑藉其於現有市場的穩健往績記錄，本公司計劃善用目前與現有客戶在主要海外市
場（如北美洲及中東）的業務往來。此外，本公司將繼續重點承辦中國及香港具規模的物
業發展商的新項目。基於其機會主要來源於建築師事務所及其他行業專業人士的推介及推
薦，本公司擬在與其現有客戶及行業專業人士業務往來的基礎上發揚光大，並擴闊其業務
網絡。本公司亦擬繼續提升其品牌知名度，以致客戶會將技術實力、設計能力及優質產品
與本公司相提並論。更為重要的是，本公司將會繼續專注及時地向客戶提供優質建築物外
牆解決方案，本公司認為，此舉亦有助增強客戶對本公司及其多年來所建立業務關係的信
心。

除開發現有市場外，本公司擬在其他海外地點（如歐洲、印度及中東其他地區）為其
建築物外牆產品及服務開拓新市場。本公司計劃以英國市場作為進軍歐洲市場的首站。本
公司亦計劃尋求機會，以透過收購本地網絡及行業專才（包括擁有綠色建築專門技術的公
司），增強本公司於新型及現有市場的地位。本公司認為，憑藉其具成本效益、高效及優質
產品及服務，本公司有能力在與歐洲其他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供應商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尋求全球高端項目，以提升其國際形象及保持其盈利能力

本公司將繼續專注全球大型高端項目，藉以提升其國際形象，並與知名物業發展商
及行業專業人士（如建築師事務所及建築物外牆顧問）建立新的業務關係，本公司認為，
此舉有助本公司爭取新機會，並提升本公司較其他建築物外牆產品及服務供應商優勝的競
爭優勢。本公司與國際領先的建築師事務所及建築物外牆顧問緊密合作，如Skidmore、
Owings & Merrill LLP（「SOM」）、Kohn Pedersen and Fox Associates（「KPF」）、Pelli 

Clarke Pelli Architects（「PCP」）、Curtainwall Design & Consulting, Inc.（「CDC」）、
Israel Berger & Associates, Inc.（「IBA」）及ALT Cladding and Design, Inc.（「ALT」）。
本公司認為，該等公司的工程及高端項目為本公司所帶來的新機會將會為本公司帶來收
入，並有助本公司進軍新的海外市場，當配合在其施工過程的不同階段實施行的有效成本
管理，本公司定能保持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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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技術發展的最新情況及開發海外市場新產品

為有效地對其競爭作出靈敏反應，本公司將須瞭解其所屬行業的最新技術發展情
況。本公司計劃專注研發，設計創新型產品，以極力滿足客戶基於特定地點的性能技術規
範及環境條件的需要及行業標準。例如，綠色建築的理念對建築設計的潮流有一定的影
響。美國聯邦綠色建築委員會（「USGBC」）所開發的推出能源及環境先導設計（「LEED」）
規定了自一九九八年推出以來環境上可持續建築的一套標準。該等標準鼓勵開發與節能建
築設計一致的按客戶要求製作的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北美洲及香港的公營及私營組織在
採納LEED認證方面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例如，本公司於美國拉斯維加斯的項目（即文華
東方酒店及Veer Towers），即為通過LEED認證的建築。

為配合市場對環保樓宇的需求，本公司已採納新的窗牆系統，該系統可抵禦高速風
壓及具有更佳的熱控制能力（按控制冬季熱耗及夏季熱傳導計算）、防水功能及排水系統，
以適應北美洲寒冷的冬季氣候及變化大的溫差。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本公司已為加拿大
及美國的高端住宅項目推出此產品。本公司亦計劃設立有關開發建築物外牆行業新技術
（包括有關綠色建築及節能技術）的研發部。

透過在中國建立生產設施以支持不斷增長的業務及營運，繼續提升其成本競爭力

根據從本公司項目對建築物外牆產品於可預見未來需求的瞭解，本公司計劃於中國
收購土地，以建造新的生產設施，支持其不斷增長的業務及營運。本公司計劃建立一間面
積與深圳生產設施相若的廠房，產能方面初步設有四條生產線。本公司擬逐步提升該等生
產設施的產能，並將深圳生產設施的現有生產線及設備搬遷至新的生產設施。本公司相
信，由於業務持續增長，中國的新生產設施能使本公司保持其成本競爭力。

本公司的綜合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

本公司乃提供度身訂造綜合建築物外牆產品及服務以符合客戶特定需要及項目建築
風格的全球供應商。本公司向客戶提供的建築物外牆解決方案包括建築物外牆系統的初步
設計、材料採購、預製及裝配建築物外牆產品、性能測試、在施工工地安裝產品，以至售
後服務。除提升建築物的外觀及形象外，本公司建築物外牆產品在為建築物的佔用者提供
保護及促進能源效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本公司產品能減少外部環境的熱傳導及建築物
的熱損耗，並透過減少冷卻所需的空氣調節或使建築物內部暖和起來所需的供熱而成為節
能建築。本公司主要建築物外牆產品包括幕牆、玻璃牆及窗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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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牆

 

幕牆構成建築物的外部牆體，且一般由鋁材、玻璃、花崗岩及其他鍍層材料組成。
幕牆一般由附加在建築物的板邊緣上的鋁框承托，而建築物的板邊緣一般指分隔建築物的
外層水泥磚。在遵守當地建設當局規則及幕牆業主要守則及標準的同時，本公司根據客戶
的技術規範及唯美要求按客戶要求訂製每個幕牆系統。本公司所有幕牆均須經過廣泛的測
試，包括氣密及水密性測試、結構完整性測試、地震運動測試及熱性能測試。於本公司大
部分項目中，幕牆面板在深圳生產設施預製好並運往項目工地及直接安裝到建築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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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牆及店面

 

玻璃牆一般使用在層高較建築物其他樓層為高的建築物的裙樓、門廳或中庭。玻璃
牆可由鋼構架、鋁構架及其他結構材料支撐，但慣常不會用作建築物各樓層的幕牆。店面
一般由結構構架支撐的玻璃面板建造，以提升零售店面的吸引力與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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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牆

 

窗牆與安裝在建築物板邊緣的幕牆不同，窗牆一般是安裝在分隔建築物的磚與磚之
間。

除了按客戶要求設計的窗牆外，本公司已經為北美洲市場開發了一種新型的窗牆系
統，可抵禦高速風壓及具有更佳的熱控制能力（按控制冬季熱耗及夏季熱傳導計算）及排水
系統。新窗牆系統為抵禦北美洲寒冷的冬季氣候及較大的溫差而設。

本公司亦提供品種齊全的其他產品，以迎合客戶的多樣化需求，其中包括以下產品：

天窗、頂篷及有蓋人行道

 

天窗通常位於建築物的頂部或中庭，以讓天然光線照進建築物內部。頂篷乃建在入
口處提供遮蔽的高架構築物。有蓋的人行道通常為獨立的高架構築物，以保護進入或離開
建築物的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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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棚

 

天棚用作防止建築物被陽光過度照射及透過減少建築物內所需的空氣調節量，有助
提高建築物的節能性。

鋁質、不銹鋼及花崗石鍍層

 

鋁質及不銹鋼鍍層一般用作覆蓋建築物外部的不可見部分。在一些項目中，用石頭
替代金屬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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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工作流程

本公司項目工作流程的主要步驟如下：

88

招標及
中標

設計及
工程

預製及
裝配

物流╱
國際支援 安裝採購 售後服務

自合同招標及中標起至安裝建築物外牆產品的整個過程一般需耗時18個月至兩年時
間。該時段視多項因素而有所不同，該等因素包括建築物外牆面積的規模、幕牆系統的技
術特色及複雜度、建築物的施工進度、物業發展商指定的時限及自有關建設當局取得設計
圖紙批准及同意的時間。設計、工程及測試階段一般耗時六至九個月。接下來兩至三個月
的工作將會涉及材料採購、在深圳生產設施預製及裝配該等材料，並將預製好的產品交付
至各個項目施工工地。安裝需時約九至十二個月，之後項目方會竣工並移交予客戶。

合同投標

本公司一般接受過去曾在其他項目中聘用本公司或本公司與其有業務往來的客戶及
行業專業人士的招標邀請。本公司同時亦接受過去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建築師事務所或
建築物外牆顧問的推介及推薦以遞交項目標書。本公司標書的編製一般需要本公司投標、
市場推廣及設計小組通力協作。在接收招標邀請時，本公司在決定是否遞交標書時一般考
慮的因素包括合同規模、項目的形象及知名度、將會與其訂立合同的訂約方，以期評估本
公司的信貸風險、設計技術規範及幕牆系統的其他性能要求。此外，本公司考慮其在香港
及海外承建的項目組合，及取得未來項目機會的潛力。

在決定是否遞交標書及釐定本公司的投標價時，本公司設計及工程小組將會因應準
客戶的技術規範及性能要求制訂解決方案提案，而本公司投標小組將會隨後根據將使用提
案的設計及材料釐定估計成本。於此同時，本公司市場推廣小組將會在整個投標過程中起
整體統領作用，並跟進準客戶對彼等要求及投標詳情。此外，本公司設計小組可能會在完
成計算估計成本後根據成本考慮因素為設計提案提呈增值及具成本效益的比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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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中標

項目一經中標，本公司將為該項目派遣一名項目經理。項目經理的主要職責為在符
合所要求的技術規範及質量標準的同時，保證項目在指定期限內完成。項目經理亦負責與
客戶小組進行溝通及協調，監管及監督項目每個階段的進度，管理成本防止成本超支，保
證遵守安全規例及標準，以及提供質量控制管理。

本公司所有高級項目經理均為合資格的專業人士，於幕牆業平均有約15年的經驗及
約10年的項目管理經驗。

設計及工程

於項目中標後，本公司設計及工程小組將與建築師事務所及項目的建築物外牆顧問
（一般由物業發展商而非本集團所聘請）密切合作設計幕牆系統提案，包括編纂結構計算方
法、設計圖紙及藍圖、提供安裝方法的資料，及就接駁類型、預製技術、安裝方法及幕牆
系統的整體性能作出建議。本公司設計及工程小組使用先進的設計軟件及結構計算系統協
助彼等進行分析。

性能測試

設計工作一旦完成，本公司將建造其產品的大型實物模型及進行嚴格的性能測試，
以保證符合有關項目要求。本公司所進行的測試包括結構負載測試、防水性測試、移動及
熱控制測試。如有需要，本公司亦會建造實物大小的大型實物模型以供本公司客戶審視，
使彼等對玻璃顏色等產品實際外觀一目了然，以及有助客戶最終選定建築物外牆材料。此
過程亦有助本公司及早發現任何問題，並因應客戶的特定需要提供度身訂造的設計。

採購材料

本公司在項目中主要使用的材料包括玻璃、鋁材及密封劑。本公司對新供應商實施
嚴格的資格預審，一般涉及考慮多項因素，如供應商的質量控制過程、生產方法、供應商
在市場的聲譽、供應商財務狀況及穩健性，以及供應商的報價。本公司定期審閱現有供應
商，以保證來料質量繼續符合其質量控制標準。本公司會將未能達致本公司質量標準的供
應商排除在本公司預審供應商名單之外。

預製及裝配

在預製及裝配建築物外牆產品之前，本公司將會對交付予深圳及上海生產設施的材
料進行質量檢查。然後，本公司將會根據設計圖紙預製及裝配產品直至預製產品已準備妥
當，並可直接在施工工地安裝。建築物外牆產品的預裝配可讓本公司緊密控制其質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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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減少在產品交付施工工地後須進行的工作。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於中國的建築物
外牆產品項目在上海生產設施製造，而本公司於香港、澳門及其他海外地區所進行的項
目的產品則在深圳生產設施製造。有關本公司就裝配建築物外牆產品的安排，請參閱「業
務－本公司加工安排」一段。

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項目，除於上海生產設施預製建築物外牆產品外，本公司亦聘
用第三方供應商預製小部分建築物外牆產品，以加快工程進度。本公司已派出品質監控員
工監控外判工程的質素及進度，此乃假設外判預製工作概無對項目質素及項目所需的時間
長短造成負面影響。儘管由第三方供應商收取的每平方米的單位成本比上海生產設施為
高，然而付予第三方供應商的預製成本比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項目所帶來的總預製成本低
5%。因此，外判預製工序並無對本公司的毛利率造成重大影響。

物流

物流規劃及包裝在本公司施工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海外項目，在保證及
時將本公司產品交付施工工地的同時，在減少本公司產品在損害方面的風險上發揮著重要
作用。本公司物流小組與項目經理合作將已預製及裝配好的產品運至施工工地。在此過程
中，本公司物流小組考慮的因素包括發運方式、發運順序及日程、發運航線及陸地運輸、
包裝方法及特定發運所需的保護、與發運裝卸有關的任何潛在問題、裝載方法、臨時存儲
要求及可能出現的海關延誤或成本。

深圳生產設施的位置便利，鄰近蛇口及香港，有助本公司將已完成的建築物外牆產
品發運至其於全球的項目工地。

安裝

安裝過程一般涉及利用安裝設備將幕牆面板或其他建築物外牆產品固定到建築物
上。如能夠在當地物色到合適的富有經驗及技術熟練的分包商，且僱用當地分包商又具成
本效益，本公司亦可能使用當地分包商承建安裝工程。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將會在工地委
派工地監理及項目經理，以監督及監管安裝過程，以保證安裝符合所需的質量標準。如僱
用當地分包商不划算，本公司經驗豐富及技術嫺熟的安裝小組將會在項目工地承建安裝工
程。例如，本公司為哈利法塔項目從中國帶來其安裝小組實施安裝工程。

售後服務

本公司一般提供自本公司項目竣工日起計為期10至15年的質量保證期，並視乎合同
條款而有別。期內本公司一般向客戶提供維修及改裝服務，且本公司免費負責修正任何有
關缺陷。為保障本公司利益，本公司一般於轉包中向供應商取得背靠背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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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全球的項目

概覽

自本公司於一九六九年成立起及直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完成的項
目數目逾400個，及於往績記錄期間完成合共33個項目。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在
建項目數目為17個。根據項目所處的階段，本公司將其項目分為三類：

 已竣工的項目－包括本公司已接獲實際竣工證明或最終付款證明的項目；

 在建項目－包括本公司已收到將項目交予本公司的意向書及尚未接獲實際竣工
證明或最終付款證明的項目；

 本公司已開始投標過程並參加投標的項目。

本公司已竣工的項目於往績記錄期間的合約總額介乎1,000,000港元至179,000,000港
元，而平均合約總額為62,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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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未
償
還

金
額（
收
益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5

)
竣
工
年
份

(6
)

（
平
方
米
）

廉
政
公
署
總
部
大
樓

建
築
署
╱
關
善
明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有
限
公
司

奧
雅
納

辦
公
大
樓

總
承
辦
商

分
包
商

35
,0

00
75

,4
29

,4
83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72
,1

56
,4

21
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3,
11

8,
27

4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2
13

,9
96

)港
元

(4
)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25

5,
69

0港
元

11
3,

09
3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天
璽

II
王
歐
陽（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邁
進

酒
店
及

 
服
務
式

　
公
寓
大
樓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50
,0

00
12

6,
65

0,
35

0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93
,7

73
,6

80
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26
,6

98
,6

99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3,
47

5,
97

3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2,

41
7,

38
6港
元

28
4,

61
1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香
港
科
學
園
二
期（

C
區
）

　
第

18
、

19
座
大
樓

利
安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邁
進

辦
公
大
樓

總
承
辦
商

分
包
商

17
,0

00
56

,7
90

,5
31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26
,1

68
,4

89
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24
,9

59
,4

88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48
4,

51
4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54

,1
72
港
元

5,
12

3,
86

8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九
龍
保
安
道

64
33
號

馬
梁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D
A

X
住
宅
大
樓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7,
00

0
15

,7
89

,5
39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14
,2

80
,1

37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1,
08

4,
67

9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22

9,
98

5港
元

19
4,

73
8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干
德
道

39
號

劉
榮
廣
伍
振
民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
劉
伍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

H
S&

A
 L

td
住
宅
大
樓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15
,0

00
64

,2
29

,0
00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14
,0

62
,7

69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43
,7

10
,4

09
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5,

48
0,

77
3港
元

97
5,

04
9港
元

二
零
零
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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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改動。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
「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項
目
名
稱

(1
)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名
稱

建
築
物
外
牆

顧
問
名
稱

項
目
類
別

客
戶
種
類

本
集
團
身
份

概
約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2
)

合
約
總
額

於
各
段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已
確
認
收
益

尚
未
確
認
的
未
償
還

金
額（
收
益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5

)
竣
工
年
份

(6
)

（
平
方
米
）

澳
門

星
際
酒
店

許
李
嚴
建
築
師

　
有
限
公
司

邁
進

賭
場
大
樓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65
,0

00
17

8,
84

2,
82

7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13
1,

34
3,

16
4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6,
56

5,
09

2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6,
69

5,
01

7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無

無
二
零
零
六
年

金
沙
賭
場
加
建
裙
樓

　
部
分
工
程
一
期

A
ed

as
 T

PT
 L

td
奧
雅
納

賭
場
加

 
建
裙
樓

　
部
分
工
程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54
,0

00
11

6,
06

7,
19

1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4,
43

2,
32

5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無

無
二
零
零
四
年

金
沙
賭
場
加
建
裙
樓

　
部
分
工
程
二
期

A
ed

as
 (

M
ac

au
) 

Lt
d

奧
雅
納

賭
場

 
加
建
裙
樓

　
部
分
工
程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20
,0

00
98

,1
01

,8
76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16
,2

36
,6

85
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75
,6

07
,7

99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2,
59

4,
13

0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1,

36
1,

13
3港
元

1,
36

1,
29

5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澳
門
威
尼
斯
人

　
度
假
村
酒
店

A
ed

as
 (

M
ac

au
) 

Lt
d

奧
雅
納

酒
店
大
樓
及

　
裙
樓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85
,0

00
15

5,
20

2,
20

7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12
9,

95
4,

46
8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14
,3

74
,3

53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6,
32

3,
56

4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84

,7
01
港
元

4,
46

5,
12

0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澳
門
四
季
酒
店

A
ed

as
 (

M
ac

au
) 

Lt
d

奧
雅
納

酒
店
大
樓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36
,0

00
12

9,
28

0,
53

9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53
,8

22
,9

39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56
,1

38
,5

92
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4,

64
8,

46
0港
元

14
,6

70
,5

49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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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改動。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
「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項
目
名
稱

(1
)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名
稱

建
築
物
外
牆

顧
問
名
稱

項
目
類
別

客
戶
種
類

本
集
團
身
份

概
約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2
)

合
約
總
額

於
各
段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已
確
認
收
益

尚
未
確
認
的
未
償
還

金
額（
收
益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5

)
竣
工
年
份

(6
)

（
平
方
米
）

中
國

肇
慶
亞
洲
鋁
業
工
業
城

–
奧
雅
納

辦
公
大
樓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13
,0

00
29

,9
65

,0
43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15
,1

83
,7

33
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1,
81

3,
01

1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2
,3

13
,3

39
)港
元

(4
)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29

5,
20

6港
元

84
4,

81
5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江
門
新
之
城

廣
東
海
外
設
計
院

–
商
場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17
,0

00
12

,3
60

,7
26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8,
12

8,
18

1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1,
10

7,
30

3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76
1,

10
3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32

,6
19
港
元

12
0,

01
7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未
來
資
產
大
廈

K
PF

 A
rc

hi
te

ct
ur

e 

　
D

es
ig

n 
C

on
su

lti
ng

 

　
(S

ha
ng

ha
i) 

C
o.

 L
td

,

奧
雅
納

辦
公
大
樓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23
,0

00
78

,8
79

,1
03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60
,1

42
,6

10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22
,5

15
,0

14
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4

,4
27

,9
10

)港
元

(4
)

64
9,

39
0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上
海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
南
塔
）

PC
P及

P&
T 

　
In

te
rn

at
io

na
l I

nc
.

A
LT

辦
公
及

　
酒
店
大
樓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37
,0

00
16

8,
05

1,
14

4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12
2,

68
0,

00
2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33

,1
44

,5
17
港
元

12
,2

26
,6

26
港
元

二
零
零
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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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改動。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
「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項
目
名
稱

(1
)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名
稱

建
築
物
外
牆

顧
問
名
稱

項
目
類
別

客
戶
種
類

本
集
團
身
份

概
約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2
)

合
約
總
額

於
各
段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已
確
認
收
益

尚
未
確
認
的
未
償
還

金
額（
收
益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5

)
竣
工
年
份

(6
)

（
平
方
米
）

亞
洲

(3
)

日
本

K
ud

an
 P

FI
項
目

Sh
im

iz
u 

Sa
to

so
ug

on
 

　
Se

kk
ei

 JV

–
辦
公
大
樓

總
承
辦
商

分
包
商

18
8

1,
48

5,
69

9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11
6,

61
1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14
3,

27
5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無

無
二
零
零
六
年

東
京
站
八
重
洲
項
目
北
座

JR
 E

as
t 

D
es

ig
n

–
辦
公
大
樓

分
包
商

分
包
商

27
,0

00
45

,5
24

,2
91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31
,6

51
,1

29
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13
,8

73
,1

62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無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新
加
坡

M
us

eu
m

 

　
St

at
io

n

W
oh

a 
A

rc
hi

te
ct

s
C

on
ne

ll 
W

ag
ne

r
地
下
樞
紐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1,
00

0
14

,3
49

,4
79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3,
13

0,
71

7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1,
05

7,
81

9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17
,4

10
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1,

47
9,

16
0港
元

43
,7

36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哈
利
法
塔

SO
M

H
yd

er
辦
公
、

　
酒
店
及

　
住
宅
大
樓

擁
有
人

　（
本
集
團

　
根
據
合
營

　
安
排
與
指

　
定
分
包
商

　
合
作
）

承
辦
商

12
1,

00
0

16
1,

84
0,

09
9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11
5,

86
1,

48
2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45
,9

78
,6

17
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2,

24
7,

20
9港
元

無
二
零
零
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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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改動。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
「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項
目
名
稱

(1
)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名
稱

建
築
物
外
牆

顧
問
名
稱

項
目
類
別

客
戶
種
類

本
集
團
身
份

概
約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2
)

合
約
總
額

於
各
段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已
確
認
收
益

尚
未
確
認
的
未
償
還

金
額（
收
益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5

)
竣
工
年
份

(6
)

（
平
方
米
）

北
美
洲

Pa
la

zz
o 

H
ot

el
H

K
S 

A
rc

hi
te

ct
 I

nc
.

–
酒
店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34
,0

00
67

,3
31

,7
22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49
,3

39
,9

38
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4
7,

91
4)
港
元

(4
)

二
零
零
八
年
：

1,
32

5,
38

1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無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W
or

ld
 M

ar
ke

t 
C

en
te

r
JM

A
 A

rc
hi

te
ct

　
St

ud
io

s

C
or

te
 C

la
dd

in
g 

　
C

on
su

lt
an

ts

辦
公
╱

　
零
售
大
樓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20
,0

00
10

4,
79

1,
94

7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10
5,

83
6,

61
2港
元

二
零
零
七
年
：

(1
,0

46
,6

65
) 
港
元

(4
)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無

無
二
零
零
六
年

(1
) 

本
表
內
所
載
項
目
中
所
承
擔
的
工
作
範
圍
，
一
般
涉
及
設
計
、
預
製
、
供
應
及
安
裝
幕
牆
及
╱
或
其
他
建
築
物
外
牆
產
品
，
惟
不
包
括

K
u

d
a

n
 

P
F

I項
目
、
日
本
東
京
的
東
京
站
八
重
洲
項

目
北
座
項
目
（「
日
本
項
目
」）
及

P
a

la
z

z
o

 H
o

te
l項
目
。
本
公
司
項
目
中
使
用
的
主
要
材
料
包
括
玻
璃
、
鋼
材
及
╱
或
鋁
材
。
日
本
項
目
及

P
a

la
z

z
o

 H
o

te
l項
目
與
本
公
司
其
他
項
目
的
工

程
範
圍
的
主
要
分
別
在
於
本
公
司
承
建
建
築
物
外
牆
產
品
的
設
計
、
預
製
及
供
應
，
惟
在
日
本
項
目
及

P
a

la
z

z
o

 H
o

te
l項
目
不
包
括
安
裝
工
程
。

K
u

d
a

n
 

P
F

I項
目
及

P
a

la
z

z
o
項
目
的
當
地
總
承
辦
商
為
該
等
項
目
安
裝
建
築
物
外
牆
產
品
。
在
東
京
站
八
重
洲
項
目
北
座
項
目
中
，
本
公
司
獲
客
戶
邀
請
參
加
投
標
建
築
物
外
牆
產
品
設

計
、
預
製
及
供
應
。

(2
) 

概
約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指
本
集
團
按
本
集
團
於
承
建
項
目
的
公
司
所
佔
權
益
而
應
佔
建
築
物
外
牆
的
面
積
。
本
公
司
就
本
表
內
所
載
各
個
項
目
的
應
佔
權
益
為

1
0

0
%
，
惟
上
海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項
目
除
外
，
本
公
司
就
其
應
佔
權
益
為

7
5

%
。
上
海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項
目
為
透
過
上
海
力
進
承
建
，
當
中
本
公
司
擁
有

7
5

%
股
本
權
益
。
因
此
，
本
公
司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的

7
5

%
。

 
表
中
披
露
的
項
目
面
積
只
代
表
本
集
團
中
標
的
建
築
物
外
牆
工
程
面
積
，
而
非
整
個
項
目
的
建
築
物
外
牆
面
積
。

 
表
中
已
竣
工
項
目
的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
為
本
公
司
以
項
目
設
計
圖
則
所
示
的
面
積
為
基
準
所
估
計
的
項
目
面
積
，
而
項
目
的
設
計
圖
則
於
訂
立
適
用
建
築
物
外
牆
合
約
時
編
製
。
該
估
計
隨

著
有
關
方
於
進
行
項
目
時
的
要
求
而
有
所
變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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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在
此
表
中
，
亞
洲
由
新
加
坡
、
日
本
及
阿
聯
酋
組
成
，
惟
不
包
括
大
中
華
地
區
。

(4
) 

由
該
等
項
目
估
計
有
所
變
動
而
造
成
的
年
內
或
期
內
確
認
的
負
收
益
，
乃
由
於
客
戶
要
求
對
合
約
項
下
的
工
程
範
圍
作
出
變
動
所
致
。
該
等
變
動
導
致
合
約
總
額
少
於
先
前
協
定
的
金
額
，

因
而
導
致
合
約
收
益
減
少
。
該
等
變
動
對
該
等
項
目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已
於
本
集
團
已
獲
知
會
有
關
變
化
的
期
間
內
及
於
有
關
變
化
的
金
額
得
以
可
靠
計
算
時
反
映
出
來
。

(5
) 

就
已
竣
工
項
目
而
言
，
當
根
據
竣
工
百
分
比
法
發
出
實
際
竣
工
證
明
或
最
終
付
款
證
明
後
帶
來
相
關
缺
陷
修
正
成
本
，
本
集
團
將
確
認
小
部
分
合
約
收
益
。

(6
) 

於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
本
集
團
並
無
遇
上
項
目
竣
工
的
任
何
延
誤
。

下
表
載
列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在
建
中
的
項
目
：

項
目
名
稱

(1
)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名
稱

建
築
物
外
牆

顧
問
名
稱

項
目
類
別

概
約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2
)
客
戶
種
類

本
集
團
身
份

實
際
╱
估
計

施
工
年
份

完
成

百
分
比（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合
約
總
額

於
各
段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已
確
認
收
益

尚
未
確
認
的

未
償
還
金
額（
收
益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估
計
項
目

竣
工
年
份

（
平
方
米
）

中
國

上
海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
北
塔
） 

PC
P及

P&
T

　
In

te
rn

at
io

na
l 

　
In

c.

A
LT

辦
公
大
樓

38
,0

00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二
零
零
九
年

29
.4

0%
17

6,
60

5,
87

6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30
0,

65
4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51

,6
24

,4
01
港
元

12
4,

68
0,

82
1港
元

二
零
一
零
年

香
港

Th
e 

O
ne
（
前
稱
為

　
東
英
大
廈
）

梁
黃
顧
建
築
師

　（
香
港
）事
務
所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莫
特

 
麥
克
唐
納

　
有
限
公
司

商
場

23
,0

00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二
零
零
八
年

58
.4

6%
85

,3
88

,0
00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97
,6

81
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49

,8
19

,6
04
港
元

35
,4

70
,7

14
港
元

二
零
一
零
年

英
皇
道

86
3至

86
5號

K
PF

邁
進

辦
公
大
樓

30
,0

00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二
零
零
九
年

2.
12

%
14

6,
71

2,
22

2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3,

11
7,

38
2港
元

14
3,

59
4,

84
0港
元

二
零
一
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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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
稱

(1
)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名
稱

建
築
物
外
牆

顧
問
名
稱

項
目
類
別

概
約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2
)
客
戶
種
類

本
集
團
身
份

實
際
╱
估
計

施
工
年
份

完
成

百
分
比（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合
約
總
額

於
各
段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已
確
認
收
益

尚
未
確
認
的

未
償
還
金
額（
收
益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估
計
項
目

竣
工
年
份

（
平
方
米
）

在
香
港
九
龍
油
塘

　
四
期
發
展
項
目
的

　
購
物
中
心

房
屋
署

邁
進

購
物
中
心

22
,0

00
總
承
辦
商

分
包
商

二
零
零
九
年

1.
13

%
90

,2
77

,4
57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1,

02
4,

17
9港
元

89
,2

53
,2

78
港
元

二
零
一
一
年

香
港
跑
馬
地
山
光
道
第

 
1、

3及
5號
山
村
臺

 
及

20
號

創
智
建
築
師

　
有
限
公
司
╱

　
T.

K
. T

su
i &

 

　
A

ss
oc

ia
te

s 
Lt

d

D
A

X
住
宅
大
樓

14
,0

00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二
零
零
九
年

0.
01

%
41

,0
00

,0
00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3,

25
7港
元

40
,9

96
,7

43
港
元

二
零
一
一
年

北
美
洲

Tr
in

ity
 P

la
za

A
rq

ui
te

ct
on

ic
a

–
公
寓

10
,0

00
總
承
辦
商

分
包
商

二
零
零
八
年

61
.2

8%
88

,6
83

,6
83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10
,7

22
,3

69
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43

,6
23

,5
06
港
元

34
,3

37
,8

08
港
元

二
零
一
零
年

文
華
東
方
酒
店

K
PF

Fr
on

t I
nc

.
酒
店

37
,0

00
總
承
辦
商

分
包
商

二
零
零
六
年

86
.4

4%
26

7,
02

2,
82

1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84
,3

30
,8

26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11
4,

34
4,

10
7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32

,1
36

,0
90
港
元

36
,2

11
,7

99
港
元

二
零
一
零
年

V
ee

r 
To

w
er

s
M

ur
ph

y/
Ja

hn
, 

　
In

c.
 A

rc
hi

te
ct

s

C
D

C
公
寓

47
,0

00
總
承
辦
商

分
包
商

二
零
零
六
年

80
.8

6%
30

3,
59

4,
80

6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63
,4

50
,2

42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12
3,

33
2,

84
8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58

,7
11

,1
85
港
元

58
,1

00
,5

31
港
元

二
零
一
零
年

A
llu

re
 W

ai
ki

ki

 
C

on
do

m
in

iu
m

A
rc

hi
te

ct
s

 
H

aw
ai

i L
td

–
公
寓

9,
00

0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二
零
零
八
年

81
.5

0%
31

,4
99

,7
15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18
,2

57
,8

18
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7,

41
3,

29
5港
元

5,
82

8,
60

2港
元

二
零
一
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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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
稱

(1
)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名
稱

建
築
物
外
牆

顧
問
名
稱

項
目
類
別

概
約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2
)
客
戶
種
類

本
集
團
身
份

實
際
╱
估
計

施
工
年
份

完
成

百
分
比（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合
約
總
額

於
各
段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已
確
認
收
益

尚
未
確
認
的

未
償
還
金
額（
收
益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估
計
項
目

竣
工
年
份

（
平
方
米
）

C
os

m
op

ol
ita

n 
Re

so
rt

 
　

H
ot

el
 &

 C
as

in
o

A
rq

ui
te

ct
on

ic
a

IB
A
、

C
D

C
公
寓
及

　
酒
店
大
樓

13
0,

00
0

總
承
辦
商

分
包
商

二
零
零
六
年

84
.0

7%
78

6,
69

4,
97

4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51
3,

94
7,

98
5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14

7,
44

2,
31

3港
元

12
5,

30
4,

67
6港
元

二
零
一
零
年

Tr
um

p 
In

te
rn

at
io

na
l

 
H

ot
el

 &
 T

ow
er

Ze
id

le
r 

　
Pa

rt
ne

rs
hi

p 
　

A
rc

hi
te

ct
s

H
al

cr
ow

 
Yo

lle
s 

　
A

ss
oc

ia
te

s

酒
店
及
公
寓

37
,0

00
總
承
辦
商

分
包
商

二
零
零
八
年

22
.9

7%
22

7,
30

7,
53

8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12
,8

53
,1

52
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38

,4
49

,1
23
港
元

17
5,

10
4,

62
2港
元

二
零
一
一
年

多
倫
多
香
格
里
拉

Ja
m

es
 K

 M
 

　
C

he
ng

 
　

A
rc

hi
te

ct
s 

　
In

c.

Br
oo

k 
V

an
 

　
D

al
en

 &
 

　
A

ss
oc

ia
te

 
　

Li
m

ite
d

酒
店

32
,0

00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二
零
零
八
年

6.
18

%
20

1,
10

8,
47

8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1,
61

8,
95

6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10

,7
91

,4
13
港
元

18
8,

68
4,

93
4港
元

二
零
一
二
年

SA
IT

 T
ra

de
s 

&
 

Te
ch

no
lo

gy
 C

om
pl

ex
G

ib
b 

G
ag

e
 

A
rc

hi
te

ct
s

－
多
功
能
大
廈

22
,0

00
總
承
辦
商

分
包
商

二
零
一
零
年

0%
(3

)
13

6,
71

5,
98

9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無

13
6,

71
5,

98
9港
元

二
零
一
二
年

亞
洲

(4
)

濱
海
灣
金
沙
綜
合

　
度
假
勝
地

M
os

he
 S

af
di

e 
an

d 
　

A
ss

oc
ia

te
s 

In
c

奧
雅
納

多
功
能
大
廈

9,
00

0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二
零
零
八
年

50
.3

4%
12

6,
95

3,
28

5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7,
15

0,
55

3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56

,7
53

,1
72
港
元

63
,0

49
,5

61
港
元

二
零
一
零
年

SA
M

A
 T

ow
er

W
S 

A
kt

in
s 

&
 

　
Pa

rt
ne

rs
 In

c
M

ei
nh

ar
dt

 
　

(S
in

ga
po

re
) 

　
Pt

e 
Lt

d.

住
宅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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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承
辦
商

二
零
零
七
年

98
.2

9%
11

8,
86

0,
00

0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24
,8

19
,2

09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83
,2

12
,3

81
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8,

79
8,

38
4港
元

2,
03

0,
02

6港
元

二
零
一
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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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
稱

(1
)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名
稱

建
築
物
外
牆

顧
問
名
稱

項
目
類
別

概
約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2
)
客
戶
種
類

本
集
團
身
份

實
際
╱
估
計

施
工
年
份

完
成

百
分
比（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合
約
總
額

於
各
段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已
確
認
收
益

尚
未
確
認
的

未
償
還
金
額（
收
益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估
計
項
目

竣
工
年
份

（
平
方
米
）

D
ar

w
is

h 
To

w
er

Ja
ni

ne
 M

ar
ga

re
t 

　
Ea

te
n

邁
進
外
牆
工
程

　
設
計（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住
宅
大
樓

29
,0

00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二
零
零
八
年

59
.7

8%
94

,5
00

,0
00
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34
,9

04
,5

24
港
元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21

,5
86

,2
34
港
元

38
,0

09
,2

42
港
元

二
零
一
零
年

南
美
洲

C
os

ta
ne

ra
 C

en
te

r

 
(T

ow
er

 2
)

PC
P

A
LT

辦
公
大
樓

52
,0

00
擁
有
人

承
辦
商

二
零
零
八
年

0%
18

7,
20

0,
00

0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
無

二
零
零
七
年
：
無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無

18
7,

20
0,

00
0港
元

二
零
一
一
年

(1
) 

表
中
載
列
的
承
建
目
工
程
範
圍
一
般
涉
及
幕
牆
及
╱
或
其
他
建
築
物
外
牆
產
品
的
設
計
、
預
製
及
供
應
及
安
裝
。

(2
) 

概
約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指
本
集
團
按
本
集
團
於
承
建
項
目
的
公
司
所
佔
權
益
而
應
佔
建
築
物
外
牆
的
面
積
。
本
公
司
就
本
表
內
所
載
各
個
項
目
的
應
佔
權
益
為

1
0

0
%
，
惟
上
海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項
目
除
外
，
本
公
司
就
其
應
佔
權
益
為

7
5

%
。
上
海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項
目
為
透
過
上
海
力
進
承
建
，
當
中
本
公
司
擁
有

7
5

%
股
本
權
益
。
因
此
，
本
公
司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的

7
5

%
。

 
表
中
披
露
的
項
目
面
積
只
代
表
本
集
團
中
標
的
建
築
物
外
牆
工
程
面
積
，
而
非
整
個
項
目
的
建
築
物
外
牆
面
積
。

 
表
中
各
竣
工
項
目
的
應
佔
項
目
面
積
，
為
本
公
司
以
項
目
設
計
圖
則
所
示
的
面
積
為
基
準
所
估
計
的
項
目
面
積
，
而
項
目
的
設
計
圖
則
於
訂
立
適
用
建
築
物
外
牆
合
約
時
編
製
。
該
估
計
隨

著
有
關
方
於
進
行
項
目
時
的
要
求
而
有
所
變
動
。

(3
) 

本
公
司
根
據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五
日
的
意
向
書
而
獲
得
此
項
目
。

(4
) 

在
此
表
中
，
亞
洲
由
新
加
坡
、
日
本
及
阿
聯
酋
組
成
，
惟
不
包
括
大
中
華
地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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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所載為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所承接代表性項目的概述，包括主要技術特色及
項目所涉及的挑戰。

中東

哈利法塔

哈利法塔位於阿聯酋杜拜。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遠東鋁質工程有限公司（杜拜分
公司）承接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並於二零零九年完成項目。
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121,000平方米。

根據高層建築與都市住宅委員會統計，按尖塔高度、屋頂高度、最高的佔用樓層及
最高尖塔計算，哈利法塔現時為全球最高的建築。哈利法塔為多功能建築物，包括酒店客
房、服務式公寓及寫字樓。在螺旋式上升的尖塔結構內，該建築物有160層樓層。組成該
項建築的圓柱體乃由捆綁成束的玻璃及不銹鋼魚 式圓柱形製造。

此項目中所使用的高性能外牆幕牆系統能夠抵禦高速風壓及將建築物內部與杜拜夏
季的高溫隔絕開來。

設計的幕牆系統可在深圳生產設施裝配逾22,500個單位的所用幕牆面板，保證可準確
及一致地將該等幕牆面板裝配在一起。本公司為工地安裝拋光、封裝及準備每塊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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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興建的建築物在螺旋式上升形狀中集混凝土與鋼結構於一體。在設計幕牆時，本
公司考慮了不同活載所造成的搖動、樓層間漂移及樑彎曲可能引發的建築物移動。同時亦
對結構介面所承受的移動能力進行了複雜分析。

在建築物的尖塔安裝了幕牆及不銹鋼。因此，安裝工程牽涉高度風險，包括在有高
風速的樓頂施工、有限的施工空間及與地面溝通中斷的風險。為盡量減少在極端高度施工
的風險，幕牆預先在地面與螺旋式結構一併予以安裝，然而被吊高到須安裝幕牆的樓宇的
樓頂進行螺栓連接。

在本公司獲授合同時，建築物已修建到80層樓層以上，而本公司終能在第三個月成
功通過性能測試，並於第五個月安裝幕牆。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SOM，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Hyder。

Darwish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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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wish Tower位於阿聯酋杜拜。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World Eastern 

Cladding Works (L.L.C)承接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而該項目
預期於二零一零年竣工。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29,000平方米。所設計的幕牆系
統用作抵禦阿聯酋杜拜炎熱的沙漠氣候。此項目涉及廣泛範圍的系統，包括開敞式窗戶、
鋁質鍍層、玻璃扶欄及拋光頂篷，藉以迎合高層寫字樓的多種性能及功能要求。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Janine Margaret Eaten，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邁進外
牆工程設計（香港）有限公司。

SAMA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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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中心一期的SAMA Tower位於阿聯酋杜拜。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遠東鋁質
工程有限公司（杜拜分公司）承接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而該項
目預期於二零一零年竣工。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36,000平方米。所設計的幕牆
系統用作抵禦阿聯酋杜拜炎熱的沙漠氣候。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WS Atkins & Partners Overseas，而建築物外牆顧問
為Meinhardt (Singapore) Pte Ltd.。

北美洲

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 Tower

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 Tower位於加拿大多倫多。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
Far East Aluminium Works Canada Corp.承接此項目。此乃本公司擴展到加拿大市場的
首個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並預期於二零一一年將該項目竣工。
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37,000平方米。所設計的幕牆系統用作抵禦多倫多寒冷的
氣候。此項目中使用了不同類型的材料及建築物外牆產品，包括幕牆、鋁質及花崗岩鍍
層、百葉窗、層柱鍍層及拋光頂篷。

此項目所涉及的建築師事務所為Zeidler Partnership Architects，而建築物外牆顧問
為Halcrow Yolles Asso ciates。

多倫多香格里拉

多倫多香格里拉位於加拿大多倫多University Avenue 180號。本公司透過其全資
擁有的Far East Aluminium Works Canada Corp.承接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對
此項目開始施工，而該項目預期於二零一二年竣工。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範圍總面積為約
32,000平方米。幕牆系統為斷橋隔熱構架，即由非傳導性物質將鋁質表面的內外層隔絕開
來，以減少表面間的熱傳移，並使其適應多倫多寒冷的氣候。建築物外牆具有多個側面，
而本公司設計師使用精密軟件協助彼等進行三維繪製。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James KM Cheng Architects Inc.，而建築物外牆顧問
為Brook Van Dalen & Associate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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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re Waikiki Condominum

Allure Waikiki Condominium位於美國夏威夷。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Far East 

Aluminium  Works (U.S.) Corporation承接此項目。本公司為此項目供應及預製建築物外
牆產品。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而項目預期於二零一零年竣工。此項目
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9,000平方米。此項目所涉及的多種材料及建築物外牆產品包括幕
牆、附設滑動門的窗牆、玻璃扶欄及隔牆。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Architects Hawaii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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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Plaza

Trinity Plaza項目位於美國三藩市。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Far East Facade Inc.

承接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而項目預期於二零一零年竣工。此
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10,000平方米。此乃本公司於美國三藩市的首個項目。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Arquitectonica。

Plazzo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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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zzo Hotel位於美國拉斯維加斯。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遠東鋁質工程有限公司
承接此項目。基於本公司於澳門金沙賭場的表現出色，故獲得同一發展商邀請參與投標此
項目，使本公司得以擴展至美國市場。本公司為此項目設計及供應建築物外牆產品。本公
司於二零零四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而該項目已於二零零七年竣工。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
總面積為約34,000平方米。此項目建築物外牆的主要特色包括設計雙樓層幕牆，從而大大
縮短了安裝過程中所需的時間。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HKS Architect Inc.。

Veer Towers

Veer Towers位於美國拉斯維加斯。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Far East Aluminium 

Works (U.S.) Corporation承接此項目。Veer Towers連同文華東方酒店構成城市中心（C

街區）。於二零零六年，本公司對此項目開始施工，並預期於二零一零年竣工。此項目所涉
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47,000平方米。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Murphy/Jahn, Inc. Architect，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
CDC。



業　務

– 109 –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改動。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
「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Cosmopolitan Resort Hotel & Casino

Cosmopolitan Resort Hotel & Casino位於美國拉斯維加斯。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
的Far East Aluminium Works (U.S.) Corporation承接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對此
項目開始施工，而項目預期於二零一零年初竣工。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130,000

平方米。此項目涉及廣泛範圍的建築物外牆系統，包括幕牆、附設滑動門的窗牆、玻璃扶
欄及隔牆。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此合同乃本公司最大的單一合同（以合同規模及合同
金額計）。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Arquitectonica，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IBA及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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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東方酒店

文華東方酒店位於美國拉斯維加斯。此項目與Veer Towers項目一併授予本公司。本
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Far East Aluminium Works (U.S.) Corporation承接此項目。本公
司於二零零六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並預期於二零一零年竣工。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
37,000平方米。此項目所用的幕牆單位由玻璃及鋁質面板組成，每塊玻璃面板均屬於具有
遮敝功能的陶瓷燒熔款式，在控制太陽光增熱及照射的同時，允許最大量的日光可透進建
築物內。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KPF，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Front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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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Market Center

World Market Center位於美國拉斯維加斯。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Far East 

Aluminium Works (U.S.) Corporation承接此項目。此項目乃本公司於內華達州取得有關
承辦商執照後在美國的首個設計、供應及安裝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對此項目開始施
工，而該項目已於二零零六年竣工。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20,000平方米。此項
目所涉及的建築物外牆產品範圍廣泛，包括幕牆、窗牆、鋁質鍍層、玻璃扶欄、層柱鍍層
及頂篷。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JMA Architect Studios，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Corte 

Cladding Consultants。



業　務

– 112 –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改動。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
「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南美洲

Costanera Center

Costanera Center位於南美洲智利。本公司透過遠東鋁貿工程有限公司及Far East 

Aluminium Works Chile Limitada（均為本公司全資擁有）承接此項目。本公司原先獲授
此項目的三座大廈。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對該項目進行施工，但由於全球經濟危機，該項
目於二零零九年遭擱置。此項目最新的技術規範中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約117,000平方米。

此項目所涉及的建築師事務所為PCP，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ALT。

Costanera Centre項目於二零零八年展開，但於二零零九年一月遭擱置。本公司已於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恢復工程。由於客戶已向本公司支付總額22,700,000港元，以賠償本公
司因先前項目擱置而帶來的所有成本，故項目擱置對本公司並無造成重大財務影響。物業
發展商的慣常做法是在合同中加入一條終止條款，以容許發展商於終止項目時，除已完成
工程等同價值的款項及於通知終止項目時所涉及的已採購材料成本外，毋須向承辦商及分
包商負上額外賠償或付款的責任。

香港、澳門及中國

英皇道863至865號

英皇道863至865號位於香港鰂魚涌。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遠東鋁質工程有限公
司承接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而項目預期於二零一零年竣工。
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30,000平方米。幕牆堅框（分開相鄰窗扇間的架構）被插入
形玻璃及發光二極管，從而在晚間提供閃爍效果。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KPF，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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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璽II

天璽II位於香港九龍。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遠東鋁質工程有限公司承接此項目。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而項目已於二零零八年竣工。此項目所涉及的幕
牆總面積為約50,000平方米。此項目為住宅╱酒店混合使用大廈，採用成套的幕牆系統作
為外牆設計。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王歐陽（香港）有限公司，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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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總部大樓

廉政公署總部大樓位於香港北角。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遠東鋁質工程有限公司
承接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而項目已於二零零七年竣工。此項
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35,000平方米。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建築署及關善明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而建築物外
牆顧問為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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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翔天廊及辦公大樓南座

香港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翔天廊及辦公大樓南座位於香港大嶼山。本公司透過
其全資擁有的遠東鋁質工程有限公司承接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對此項目開始施
工，而項目已於二零零七年竣工。翔天廊項目及辦公大樓南座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分
別為約39,000平方米及9,000平方米。幕牆堅框集波浪式 形特色、鋁質鍍層、百葉窗及拋

光頂篷為一體。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SOM Aedas JV，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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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四季酒店

澳門四季酒店位於澳門。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力進工程（遠鋁）澳門有限公司承
接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而項目已於二零零八年竣工。此項目
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36,000平方米。此項目的建築物外牆產品範圍廣泛，包括與玻璃
纖維強化混凝土面板系統連接的混合幕牆系統。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Aedas (Macau) Ltd，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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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賭場加建裙樓部分工程

金沙賭場加建裙樓部分工程位於澳門。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力進工程（遠鋁）澳
門有限公司承接此項目。此項目乃自外國營運商獲發牌於澳門經營賭場以來澳門的首個外
資賭場，而本公司獲委聘為金沙賭場加建裙樓部分工程施工。此項目特色為涉及安裝統一
幕牆面板的成套幕牆系統。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並於二零零四年完成
一期項目及於二零零七年完成二期項目。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分別為約54,000平方
米（一期）及20,000平方米（二期）。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Aedas (Macau) Ltd，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奧雅納。

於全球經濟危機期間，若干澳門休閒項目的擱置並無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此乃
由於本公司於澳門的項目經已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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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際酒店

星際酒店位於澳門。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力進工程（遠鋁）澳門有限公司承接
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而項目已於二零零六年竣工。此項目所
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65,000平方米。此項目別具一格的技術特色包括高跨度的裙樓玻璃
牆，將陶瓷燒熔的模式與外牆發光系統融為一體。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許李嚴建築師有限公司，而建築物外牆顧問為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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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位於中國上海。本公司透過其擁有75%的上海力進承接此項目。
此項目分兩期進行。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已於二零零九年完成南座一
期，預期北座二期將於二零一零年竣工。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100,000平方米。

參與此項目所涉及的建築師事務所為PCP及P&T International Inc.，而建築物外牆
顧問為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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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不包括大中華）

濱海灣金沙綜合度假勝地

濱海灣金沙綜合度假勝地位於新加坡。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遠東鋁質工程（新加
坡）有限公司承接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而該項目預期於二零
一零年竣工。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9,000平方米。本公司參與安裝了觀光走廊的
玻璃牆，以及旱冰場的天窗。此項目的工程範圍包括支撐裙樓內天窗及玻璃牆的電纜架構
及為符合設計技術規範度身訂造玻璃牆架構。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Mashe Safdie and Associates Inc，而建築物外牆顧問
為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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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站八重洲項目北座

東京站八重洲項目北座位於日本東京。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遠東鋁質工程有限
公司承接此項目。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對此項目開始施工，而該項目已於二零零七年竣
工。此項目所涉及的幕牆總面積為約27,000平方米。本公司承接此項目建築物外牆產品的
供應及預製，並由總承辦商負責安裝。此項目使用了一定範圍的建築物外牆產品，包括附
設開敞式窗戶的幕牆、鋁質鍍層、百葉窗及金屬網罩。

參與此項目的建築師事務所為JR Eas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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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償還的合同金額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的在建項目合同總金額為3,001,000,000港元；當
中1,356,000,000港元為未於財務報表內確認為收入的本公司合同項下未償還金額（「未償還
合同金額」），相當於本公司在該等項目合同總金額的45.2%。未償還合同金額在北美洲、
大中華、亞洲及其他國家的地區分析分別為46.1%、32.0%、7.7%及14.2%。本公司根據其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的所有在建項目的合同總金額減去已確認為收入的每個項目
的合同總金額計算未償還合同金額。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未進行項目的合約總
額介乎31,000,000港元至787,000,000港元，而該等項目的平均合約金額為185,000,000港元。

參加投標的項目

由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機，建築行業放緩，並引致建築物幕牆業的相應減
緩。自二零零九年第三季起，本公司接獲數個投標邀請並為全球多個地方項目進行投標，
包括香港、中國、日本、新加坡、台灣、阿聯酋、澳洲、加拿大、美國、印度及英國。
於由二零一零年首季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所投標的項目有九個，合同總金額為
578,000,000港元。

本公司加工安排

深圳生產設施

於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恒輝國際有限公司（「恒輝國
際」）與深圳市寶安對外貿易公司（「對外貿易公司」）、福永製品廠及寶安縣福永鎮新和經
濟發展公司（「經濟發展公司」）（統稱「訂約各方」）就幕牆業務的材料加工訂立合同（「加工
合同」））。根據加工合同，對外貿易公司、福永製品廠及經濟發展公司的主要職責包括提
供面積為1,300平方米的廠房空間及勞工；預製將由恒輝國際出口至香港及其他國家的幕牆
產品；為工廠、勞工投保及供應任何額外設備；在工廠安裝機器及設備；為受僱於福永製
品廠的工人就使用機器及設備提供技術培訓；以及承擔其員工的培訓成本、薪金及其他費
用。恒輝國際的主要責任包括就加工及預製幕牆產品提供金額達1,360,000港元的設備及機
器，並為預製該等產品提供原材料及提供發運該等產品所需的包裝材料；負擔公用事業成
本（水電費）及為設備、機器、原材料、由其提供的包裝材料及運送幕牆產品的投保。加工
合同年期為八年，並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屆滿。

於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訂約各方訂立協議以將加工合同續期另外八年至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一份續期協議」）。根據第一份續期協議，由於福永製品廠使用
的工廠由恒輝國際興建，按第一份續期協議續約，於加工合同屆滿後，該工廠將由恒輝國
際擁有。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訂約各方訂立另一份協議，將加工合同又續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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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份續期協議」）。根據第二份續期協議，共有270名
工人於福永製品廠工作，其每人月薪至少700港元，並可根據通脹率每兩年予以調整。倘
任何訂約方希望終止或延長加工合同，該訂約方須向另一訂約方給予三個月通知。提早終
止或延長加工合同將須獲有關機關批准，而該名希望終止加工合同的訂約方須向另一名訂
約方賠償任何因提早終止加工合同而導致的損失，包括所有工人的兩個月薪金，而薪金乃
以提出終止日期前六個月的月薪為計算基準。

於目前安排下，用於預製建築物外牆產品及運往深圳生產設施作加工的材料將不會
徵收關稅。倘加工合同的訂約方同意續期，本公司有意於合同屆滿時進一步延長加工合
同。倘加工合同不獲延長，本公司或考慮於中國成立外商獨資企業，以事從材料加工及預
製建築物外牆產品的工作。

目前，福永製品廠擁有廣東省材料加工營業執照（自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有效）及有關稅務登記證。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通商律師事務所已告
知本公司，加工合同、第一份續期協議及第二份續期協議（統稱「合同」）已獲中國有關當
局批准，合同並未違反適用的中國法律法規、當地法律法規及指引且合同有效、對訂約各
方具有約束力及可強制執行。

深圳生產設施乃由下列物業構成：

(i) 位於新和遠東工業區的廠房及鄰近廠房的空地，兩者為深圳市新和股份合作公
司與福永製品廠之間訂立租約協議的標的物，租約期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
起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及

(ii) 位於福永鎮新和工業區的廠房及鄰近廠房的空地，為深圳市新和股份合作公司
與福永製品廠之間訂立租約協議的標的物，租約期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起
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六日止。

本公司的建築物外牆產品主要在第(i)段所述的廠房（「主要廠房」）內預製。上文第(ii)

段所述的物業構成深圳生產設施的備用廠房（「備用廠房」）。於往績紀錄期間，本公司於深
圳生產設施製造的建築物外牆產品約佔91%。有關主要廠房及備用廠房的租賃協議須由有
關訂約方之間相互協議終止，且並無有關提早終止該等租約協議的明文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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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廠房及備用廠房的租約協議出租人並無擁有有關產權證，或任何證明彼等
於物業的權利或彼等佔用物業的合法權利的文件。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通商律師事務所已
告知本公司，存在中國有關當局可能由於出租人並不持有有關產權證而視租約協議無效的
風險，並導致福永製品廠無法繼續租賃該等物業。此外，就備用廠房而言，本公司中國法
律顧問認為，由於出租人就施工及佔用尚未取得建築證書或政府批文，該等物業可能屬違
法建築，並面臨有關政府部門下令拆除該等物業的風險，導致福永製品廠不能繼續使用有
關物業。

出租人計劃就深圳生產設施取得相關產權證。因此，就主要廠房而言，根據《關於農
村城市化歷史化遺留違法建築的處理決定》（深圳市第四屆人大常委會公告第101號）（「處理
決定」），出租人已向深圳寶安區有關部門作出必要申請，以矯正欠缺產權證的情況，包括
取得消防安全證、完成有關建築物合規檢查、就有關工程質量檢查作出申請及在深圳租約
管理部門辦理租約協議的登記手續（「該等申請」）。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已告知本公司，由
於出租人已就矯正其產權作出該等申請，福永製品廠有臨時承租物業的權利及臨時使用物
業的合法權利。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認為，由於深圳當地政府尚未頒佈有關臨時佔用期的
期限的任何規例，政府並無對福永製品廠於租賃期間使用物業方面施加明確的限制。請參
閱「風險因素－有關本公司業務的風險－如上海力進喪失或本公司分包商喪失使用深圳生
產設施或上海生產設施的權利，本公司可能受到負面影響」。

備用廠房的出租人已根據處理決定對深圳寶安區相關部門作出若干申請，以矯正欠
缺產權證的情況，並已取得消防安全證，但目前正待有關政府部門批出有關樓宇合規檢查
的文件，以及有關工程質量檢查的文件。

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已向本公司提供意見，相關中國法規並無明確訂明將予修正的
物業權益的時間框架。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亦已提供意見，此乃有關政府機關並無具體指
有關就相關中國規例及法規下修正物業權益須符合的條件，即使於作出該等申請後，有關
主要廠房及備用廠房的物業權益最終會否獲得修正仍是未知之數。

外判安排

本公司已制訂應變計劃，以作為租約協議被視為無效時的臨時措施。本公司已物色
到數間有承接外判預製工序潛力，並有足夠能力承接外判工程的廣東工廠。二零一零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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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日，上海力進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肇慶亞洲鋁廠有限公司（「肇慶亞洲」）訂立協議，據
此肇慶亞洲同意預留合共每月36,000平方米的幕牆面板的預製產能，或提供不少於20,000

平方米廠房空間予上海力進進行建築物外牆材料加工。上海力進同意向肇慶亞洲每月支付
人民幣100,000元，以作為協定預留該等產能的代價。該協議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日到期，
上海力進有權重續協議。

本公司相信，與肇慶亞洲作出為本集團預製不少於每月36,000平方米建築物外牆產品
的外判安排已足夠應付本集團的需要。於往績記錄期間，由深圳生產設施預製的建築物外
牆產品的平均面積約為每月20,000平方米。倘本集團需要預製超過每月36,000平方米的建
築物外牆產品，本公司了解肇慶亞洲有足夠產能應付額外需要。此外，本公司相信，本公
司有能力於合理時間內，將項目需要預製的任何額外建築物外牆材料判予其他工廠。於為
項目預製及裝配建築物外牆產品前，項目的設計、工程及測試階段一般需時六至九個月，
而本公司相信本公司有能力於建築物外牆產品的設計階段，尋找可承接外判預製建築物外
牆產品合適工廠。

計劃生產設施

除外判安排外，本公司亦考慮在中國購買土地，以建設新的生產設施（「計劃生產設
施」）。本公司相信，建設自身的生產設施乃符合業務的長遠利益。本公司亦於中國數個地
點（包括深圳、東莞、肇慶、上海及其週邊城市）對購買土用作建設該等設施進行初步評
估，亦已評估建設該等計劃生產設施所涉成本。本公司或搬遷深圳生產設施，及以計劃生
產設施取代深圳生產設施，而這視乎本公司業務增長以及修正深圳生產設施業權的進度而
定。購買土地及建造計劃生產設施的估計成本約為100,000,000港元。

本公司計劃立刻為計劃生產設施物色合適地點，而倘本公司尋得合適地點，本公司
將立刻施工。倘本公司能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確定計劃生產設施的合適地點，並假設本公
司有能力取得計劃生產設施進行建築及營運的有關批文，本公司預期能於開始施工起約一
年內完成建設該等計劃生產設施（本公司估計約為二零一二年初）及開始營運。

本公司已對進行搬遷深圳生產設施過程的不同階段預備一套初步計劃（倘本公司決定
進行搬遷），包括設備、機器及須遷移的物品及各階段涉及時間及成本，以將該遷搬對本
公司營運的潛在影響減至最小。本公司估計搬遷深圳生產設施至深圳或其週邊城市的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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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需時共約30日。遷移過程的首階段涉及檢查新廠房的電力及水務設施。一旦完成該等檢
查，本公司計劃遷移部分機器及建築物外牆材料，以及部分生產團隊至新廠房。本公司預
期於本公司完成安裝及檢查機件後，將遷移餘下機器、建築物外牆材料及生產團隊。

有關深圳生產設施、上海生產設施及計劃生產設施的主要資料概要

以下載列有關深圳生產設施、上海生產設施及計劃生產設施的若干主要資料概述：

深圳生產設施(1) 上海生產設施(2) 計劃生產設施

地區 中國深圳 中國上海 中國

產品種類 建築物外牆產品 建築物外牆產品 建築物外牆產品

確實╱預期竣工日期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四年 預期於二零一二年初(1)

確實╱預期投產日期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四年 約竣工後一至兩個月

產能 於往績記錄期間每年

 650,000平方米(3)

於往績記錄期間每年

 100,000平方米(3)

每年975,000平方米

使用率 二零零六年：44%

二零零七年：34%

二零零八年：37%

直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17%

二零零六年：6%

二零零七年：22%

二零零八年：37%

直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21%

不適用

為本集團擁有╱

　承租╱

　加工安排項下

　的設施

福永製品廠根據

　若干租約協議、

　恒輝國際訂立的

　加工安排承租的

　生產設施（見「業務

　－本公司加工安排

　－深圳生產設施」）

本集團根據若干

　租約協議承租

　的生產設施

　（見「業務－本公司

　所使用或佔用的

　物業－位於中國

　上海的物業」）

由本集團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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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生產設施(1) 上海生產設施(2) 計劃生產設施

估計任何新生產設施的

　資本開支

不適用 不適用 約100,000,000港元

　（見「未來計劃」

　一節）

資本開支的資金來源 內部資金 內部資金 〔●〕所得款項

(1) 本集團已與深圳生產設施就生產建築物外牆產品訂立加工安排。請參閱「業務－本公司加工安
排」一段。

(2) 上海力進目前為組成上海生產設施的物業的承租人。請參閱「業務－本公司所使用或佔用的物
業」一段。

(3) 此乃以假設本公司能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在中國確定合適地點作計劃生產設施，及本公司亦能於
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內取得建築計劃生產設施的有關批文為基準。

客戶

本公司客戶一般為物業發展項目的發展商或總承辦商。本公司客戶基礎廣泛，遍佈
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加拿大、中東、新加坡、香港、澳門及中國。本公司實施及執行嚴
格的質量控制指引實為舉足輕重，確保客戶信納本公司的產品及服務，以及本公司產品質
素。

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公
司最大客戶分別佔本公司的收入約22.6%、22.4%及58.5%。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
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公司五大客戶合共分別佔本公司的
收入約69.4%、77.1%及84.2%。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最大客戶
佔本公司的收入約38.4%，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五大客戶合
共佔本公司的收入約77.7%。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本公司承接
Cosmopolitan Resort Hotel & Casino項目，本公司單一最大客戶佔本公司於該年收入的
一半以上。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風險因素－本公司遭受尤其是大規模項目的項目風
險」。

概無董事（或就董事所知，擁有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已發行股本5%以上的
任何人士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於往績記錄期間於本公司五大客戶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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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合同條款

本公司合同一般載列有關合同價、工作範圍、付款條件、保留金額、履約保函規定
及質量保證條文等條款。本公司合同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付款條件

本公司與客戶的合同一般會包括付款條件。在本公司對項目投標前，如本公司相信
客戶指示的付款條件過分冗長，本公司將會在更有利的付款條件前提下，對項目進行投
標，並在本公司在項目中標後對條款進行磋商。

按施工進度付款及保留金額

於合約工程展開時，本公司一般預先向客戶收取5%或10%預付款項。其後，本公司
將就對上月份進行工程的價值每月向客戶遞交中期付款申請，而該申請須由項目建築師證
明。客戶將於本公司遞交中期付款申請後45日內按該等證明作出付款。於向客戶發出收據
前，本公司毋須完成項目的若干百分比。

客戶於每次支付中期款項時將保留最多10%金額，並最多為合約總造價的5%，或位
於香港及中國的項目則最高可達10%。一般而言，50%保留金額將於發出項目實際竣工證
明時發放，而餘下50%保留金額將於保養期屆滿時發放，惟客戶須滿意本公司工程（即發
出良好保養證時），而保養期一般為實際完成項目後一年。

履約保函

僱用本公司的物業發展商或總承辦商一般要求本公司就項目提供履約保函，以確保
合同妥為履行。根據履約保函，銀行或保險公司將就一筆相等於合同總金額10%或以上
（視乎地區而不同）的金額向物業所有人或總承辦商提供擔保。該履約保函一般於本公司於
若干指定日期正式完成承建工程後予以解除。本公司一般須向發出履約保函的銀行或保險
公司提供反賠償及抵押物。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根據銀行及保險公司發出的履約保
函擔保的總金額為約545,000,000港元。

質量保證期

本公司合同一般規定10至15年的質量保證期，於該期間，本公司一般為項目竣工
後發現的任何建築物外牆系統、材料及工藝的任何缺陷及不足之處免費修正。於二零零
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本公司作出的質量保證撥備分別約10,300,000港元、11,500,000港元、10,600,000港
元及12,3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所產生的質量保證開支分別約
3,800,000港元、1,700,000港元、3,800,000港元及4,000,000港元。質量保證撥備金額乃按有
瑕疵工程水平的過往經驗估計，並且按持續基準檢討有關估計基準，會於適當時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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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

如項目未按照合同內指定的時間日程完成，建築物外牆合同一般規定將予支付的已
算定損害賠償形式的罰款。詳情請參閱本節「本公司已竣工項目及未完成工項目的主要合
約條款比較」的描述，以了解本公司建築物外牆合約對算定損害賠償金額撥備的概述。儘
管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一直能於時限內完成項目，且未曾因
延遲完成項目而招致罰款或額外成本，然而本公司不能確保該等項目延誤不會在將來發生。

本公司已竣工項目及未完成項目的主要合約條款比較

下表為(i)本公司於往績記錄期間已竣工項目；及(ii)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未完成項
目的主要合約條款比較：

 保留金額。本公司於往績記錄期間已竣工項目的保留金額一般為進度款項的
10%，並一般最多為合約總額的5%至10%。本公司部分已竣工項目毋須保留金
額。本公司其中一個已完成項目的保留金額為各項進度款項的2.5%，最高為合
約總額的2.5%。

至於未完成項目的保留金額為各項進度款項的5%至10%，最高為合約總額的5%至
10%。

 履約保函。有關於往績記錄期間已竣工項目，本公司一般須提供佔合約總額
10%的履約保函，但有例外情況。本公司的其中一個項目是需要提供等同合
約總額5%的履約保函，而亦另有一個美國項目，本公司須提供等同合約總額
100%的履約保函。本公司於部分已竣工項目毋須提供履約保函。

 至於未完成項目，本公司一般須為部分項目提供佔合約總額5%至10%的履約保
函。本公司於部分未完成項目毋須提供履約保函。於其中兩個加拿大未完成項
目，本公司須提供等同合約總額50%的履約保函。

 質量保養期。本公司於往績記錄期間已完成項目的質量保養期一般為10至15

年，惟部分項目除外。該等項目的質量保養期為兩年至五年。本公司於北美洲
及智利部分未完成項目的質量保養期乎介一年至五年。其他未完成項目的質量
保養期為10至15年。

10至15年的質量保養期符合行業行規。本集團提供的質量保養期長度一般根據
客戶要求，而客戶通常要求相對較長的質量保養期，以確保幕牆的耐用性，此
乃預計建築物使者維修或替換幕牆將為費時、高成本及具破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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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量保證：本集團向客戶提供的質量保證一般包括設計、材料及工藝保養。質
量保證的條件為正當使用及維修建築物外牆產品，及並不包括由其他方不當處
理或維修造成的損毁、或由非本集團完成的工程導致、或於竣工日期後建築物
外牆產品的維修、保養或更改導致的損毁。部分質量保證包括：本集團承諾向
客戶彌償因本公司產品的缺陷、或未能履行質量保證或對材料及工藝作出妥善
保養而導致人身傷亡或財物損毁的所有損失及索償。

 罰款。對於本公司已竣工項目，罰款條款中因違約而被施加的算定損害賠償的
金額介乎每日約21,390港元至680,000港元。至於未完成項目，算定損害賠償介
乎每日約10,920港元至680,000港元。

 就本公司部分已竣工及未完成項目而言，合約並無明文規定算定損害賠償，而
本公司部分已竣工及未完成項目賦予有關方可就違反合約導致的實際損失索取
賠償的權利。

 合同期。本公司已竣工項目及未完成項目的合同期一般介乎1.5年至3年。

本集團就其項目已收或應收款項金額的計算基準

就其於往績記錄期間已竣工項目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未完成項目而言，
除哈利法塔項目外，本集團已收及應收金額的計算基準一般以本集團合同訂明的固定金額
為基準（惟受指示變更而予以調整）。於哈利法塔項目，本集團每月收到的付款乃按成本連
同一筆等同由遠東鋁質工程有限公司（杜拜分行）（「遠東杜拜」）及Arabian Aluminium Co 

LLC（「Arabian Aluminium」）於項目帶來實際成本的固定百分比的金額。遠東杜拜為本
公司進行哈利法塔項目的一間附屬公司，Arabian Aluminium則為本公司就哈利法塔項目
訂立合作安排的一方。有關哈利法塔項目的付款準則詳情，請參閱「業務－本公司合作安
排」一段。

信貸管理

個別客戶的信貸期乃按個別情況考慮，並適當地載列於項目合同。本公司以預付
款、進度款項及發放保留金額形式收取客戶的付款。本公司客戶一般以支票及信用狀形式
結算進度款項。

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個年度及截至二零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的平均貿易應收款周轉期分別為53日、76日、52日及
78日。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額分別為110,100,000港元及
137,200,000港元，當中98,200,000港元及12,400,000港元其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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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額分別約為114,100,000

港元及135,700,000港元。

倘有客觀證據顯示本集團將無法按某發票的原有條款收回部分或全部欠款，則會作
出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額減值撥備。該等證據包括欠債人可能無力償債或有重大財政
困難；市場、經濟及法律環境出現重大轉變，而該轉變對欠債人造成不利影響；或欠債人
因與欠債人意見不一致而拒絕還款。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額而拒絕還款的賬面值透過使用減值撥備賬目削減。截至
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額而拒絕還款減值撥備的金額分別約為零
元、1,200,000港元、12,000,000港元及3,700,000港元。

本公司項目經理於對呆帳作出減值撥備後繼續跟進收回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額
而拒絕還款。項目經理亦將與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定期討論有關收回該等呆帳的可能性。董
事及高級管理層亦將決定是否該對收取債務採取法律行動。當已減值之債項被評估為無法
收回，以及獲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批准時即予取消確認。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於為付運予項目工地的建築物材料
重新編制索引的服務後，由於與客戶在合約條款方面意見不合，故無法向客戶收取貿易應
收款2,800,000港元。同年，本公司就收回此筆債務尋求法律意見。按照該法律意見，本公
司釐定1,200,000港元為無法收回，而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對
該等數額作出減值撥備。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向客戶展開法律訴訟。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訴訟尚未了結。管理層已就收回此筆債項尋求進一
步法律意見，並釐定債項未減值部分1,600,000港元為不可收回。因此，於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期內作出1,600,000港元的減值撥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未能收取貿易應收款及保留金額合
共12,000,000港元，當中10,300,000港元客戶因雙方就客戶應付的合同成本金額上持不同
意見，故客戶並無支付該筆款項。因此，客戶拒絕向本公司發放貿易應收款及保留金額。
因此，該等債項的減值撥備於二零零八年作出。然而，本公司概無就該等債項採取法律行
動，此乃本公司因考慮到收回債項的成本將超過該筆債項，而該法律行動將對本公司於建
築物外牆行業的聲譽造成不利影響。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除減值撥備1,600,000港元外，由於就工程範
圍與客戶意見不一，本公司未能於另外兩個項目收取保留金額2,100,000港元。因此，有關
該兩個項目的2,100,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內作出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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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預製及生產建築物業外牆產品使用的主要材料包括鋁材、玻璃及密封劑。截至二零
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鋁材成本分別佔本公司材料成本的44%、37%、34%及38%。截至二零零
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
十日止九個月，玻璃成本分別佔本公司材料成本的16%、12%、17%及14%。

本公司根據倫敦金屬交易所（「倫敦金屬交易所」）的報價向供應商（主要位於中國）
採購鋁材，並受波動所影響。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倫敦金屬交易所的鋁材平均報價
分別為2,569.91美元、2,640.60美元、2,576.42美元及1,558.94美元。以下載列倫敦金屬交易
所引述：(i)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過往鋁材現貨價格及期貨價格的走
勢圖；及(ii)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鋁材三個月至最多63個月的期貨合約價格的圖表。

過往鋁材現貨及期貨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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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鋁材期貨合約價格

本公司供應商亦承接本公司向其採購的鋁材的加工。根據經濟狀況變動，本公司不
時訂立補充合同，以更改供應商所收取的加工費。加工費可由於燃料價、人工成本及一般
經濟狀況的變動予以調整。由於該等加工合同關乎其全球項目加工散裝鋁材，本公司可由
於根據合同將予加工鋁材的龐大數量而將加工費鎖定於優惠水準。

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
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購買鋁材成本（包括鋁材價格及鋁材加費用）分別為
208,500,000港元、118,700,000港元、170,100,000港元及72,3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六
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鋁材成本分別佔本公司材料成本44%、37%、34%及38%。

鋁材成本佔材料整體成本的百分比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4%，
跌至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37%及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34%，主要原因為(i)二零零八年鋁材所須用量減少，此乃本公司在二零零八年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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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項目大部分已完工，而鋁材為建築物外牆的主要材料；及(ii)二零零八年材料成本總額增
加約53%，原因為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承接的項目有所增加。該等項目需要鋁材以外的其
他材料（如玻璃及密封劑），且耗量也比鋁材多，故導致其他材料購買成本上升。

本公司並無向鋁材供應商作出最低購買承諾。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並無運用任
何對沖工具以對沖鋁材價格波動。為控制鋁材價格對本公司經營業績所帶來的影響，本公
司已落實下列程序：

 制訂預算成本時，作出緩衝撥備以應付鋁材價格上升；

 採購一般按項目進度進行。與此同時，本公司採購部門將密切監控鋁材價格的
每日走勢，及向行政總裁匯報，以便其考慮倘鋁材價格有任何始料不及或不利
變動，本公司應否於若干階段採取措施；

 作為本公司的整體成本管理系統的一部分，本公司成本控制部門將定期檢討各
項目產生的預算成本，包括每月的鋁材及其他材料成本為基準，以及向行政總
裁匯報有關資料；及

 在不影響客戶要求的情況下修訂設計，以達致比預算成本節省材料成本。

鑑於以上程序，本公司已按照鋁材價格的未來走勢、項目預算及本公司於有關時間
對鋁材的需求，將價格鎖定在有利本公司的不同水平。

由於每個項目所需玻璃的種類及特質均不相同，本公司將按個別項目逐次購買玻
璃。本公司通常按照客戶要求的規格購買玻璃，並一般於投標或預算成本時考慮玻璃的購
買格價。本公司一般於投標項目時取得玻璃報價，及於本公司中標後根據該報價向供應商
落單。因此，本公司一般在投標項目與落單之間的時間不受重大價格波動影響。截至二零
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購買玻璃成本分別為75,700,000港元、37,300,000港元、82,900,000港元
及27,2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
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玻璃成本分別佔該年本公司材料整體成本
16%、12%、17%及14%。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承接項目數量減少，故二零零七年購
買玻璃成本下跌約38,400,000港元，或約50.7%。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承接項目數量增
加，因而需要較多玻璃，購買玻璃成本增加約45,600,000港元，或約122%。

本公司於過往三年向一間供應商訂購密封劑。密封劑為本公司其中一項其他主要原
材料，格價一般穩定，原因是本公司一般於年初訂立購買密封劑的合同時按該年所需的密
封劑數量作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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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一般於每月成本檢討會議上檢討所產生的材料成本或將產生的成本，以確認
該等成本的重大變動及採取有效管理本公司成本所需措施。

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公
司最大供應商分別佔本公司的材料成本約11.1%、14.2%及13.5%。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
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公司五大供應商合共分別佔本公
司的材料成本約37.5%、47.9%及33.3%。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最
大供應商佔本公司的材料成本約24.1%，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
五大供應商合共佔本公司的材料成本約41.0%。本公司五大供應商並不包括分包商。

概無本公司董事（或就董事所知，擁有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已發行股本5%

以上的任何人士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於往績記錄期間於本公司五大供應商中擁有任何
權益。

本公司分包商

本公司委聘分包商承建本公司項目的安裝工程。對本公司大多數項目而言，本公司
一般於當地僱用當地分包商在項目工地承建安裝工程。本公司在甄選分包商時所考慮的因
素包括準分包商的報價、準分包商所施工的工程質量及彼等完成工作的效率及及時性。本
公司亦預留指定百分比的分包金額，以保證分包商按時完成工作。

本公司合作安排

本公司附屬公司遠東杜拜與Arabian Aluminium分別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七日訂立
協議備忘錄、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訂立合資協議及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訂立合資協議補充條件（合稱「哈利法塔協議」），內容有關哈利法塔項目建築物外牆系統
的設計、供應及安裝。根據哈利法塔協議，Arabian Aluminium乃負責有關項目所產生的
一切支出，及每月向遠東杜拜付款，而款項乃以實際產生的成本連同一筆等同遠東杜拜及
Arabian Aluminium於項目產生成本的固定百分比的金額（「成本連額外金額」）為基準。
該等成本指任何一方或雙方僅就執行項目而作出的一切支出，包括但不限於全部材料、廠
房設備（永久或臨時）、勞工、員工、旅費及住宿。

成本連額外金額並不等同項目合同總額。根據哈利法塔協議，Arabian Aluminium

就哈利法塔項目完成工程向遠東杜拜支付的金額，將以成本連額外金額為基準計算。與本
集團其他的建築物外牆合同不同，哈利法塔協議並無訂明就遠東杜拜完成的工程而根據合
同支付一筆特定的總額。

Arabian Aluminium為哈利法塔項目的分包商，而Arabian Aluminium透過合作安
排進一步將工程分判予遠東杜拜。根據哈利法塔協議，Arabian Aluminium並無向遠東杜
拜提供融資，而Arabian Aluminium與遠東杜拜之間並無任何溢利或收益分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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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哈利法塔協議條款，Arabian Aluminium保留付予遠東杜拜款項總值的2.5%作
為保留金額，當中50%於安裝完成時發放，而餘額於保養期屆滿時發放。

除上文所述的哈利法塔項目外，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概無就其他項目訂立合作安
排。

本公司質量控制過程

本公司在工程工序的不同階段進行質量管理。本公司實施嚴格的質量控制標準及密
切監督分包商的工藝質量。除了在設計、材料採購及安裝階段實施質量控制標準外，本公
司於安裝建築物外牆產品過程中及之後進行各項測試（詳情見下文），以保證本公司產品及
服務符合其高水準的質量標準。

漏水性測試

於測試過程中，施加美國建築生產者協會（「AAMA」）標準內所規定的一定程度水壓
的水管將水噴灑在幕牆的外部，以期模擬大雨淋灑到幕牆上。本公司遵循美國建築生產者
協會標準指定的測試程式。於測試期間內，本公司會派檢驗員留守在建築物內，以檢查是
否漏水。

螺栓連接測試

本公司對幕牆支架上的螺栓連接進行徹底檢查，以保證螺栓因適當的扭轉力而更加
牢固。此項測試很重要，原因是幕牆面板透過該等螺栓連接而在架構上固定到建築物上，
從而將幕牆面板的風載及靜負荷傳遞至混凝土建築物架構上。本公司使用一種校準扭轉力
的扳鉗檢查每個螺栓連接，以保證其按本公司設計規格內所載的正確扭轉力而扭緊。

耐火性

本公司的設計一般包括耐火性的特點，設計目的為將火災範圍限制在特定樓層（通常
約兩個小時）以防止火勢漫延至更高樓層。本公司須確保用作填補樓層間縫隙的防火材料
被完全密封起來及有關材料保持正確厚度。

焊接測試及檢驗

本公司委聘合資格檢驗員進行仔細檢查，以保證屬於安裝一部分的鋼架構支架及構
件的所有焊接均按照所需的標準進行施工。該等檢驗員將向有關建設當局出具經核證的測
試報告（如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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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使用或佔用的物業

公司總部

本公司總部位於香港柴灣新業街8號八號商業廣場17樓，乃由本公司租賃。租賃於二
零一一年四月屆滿。此外，本公司目前擁有及租賃被用作辦事處及員工宿舍的若干其他物
業。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乃全球18份租約協議項下的承租人，包括阿聯酋杜拜、
美國、加拿大、上海、中國及新加坡。本公司租賃該等物業用作本公司遍佈全球的分支辦
事處及作為員工宿舍。

位於中國上海的物業

上海力進乃上海生產設施的租客。由於上海生產設施的出租人就彼等各自的物業並
不擁有產權證或任何證明彼等產權的其他文件，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已告知本公司，上海
力進有可能喪失繼續使用上海生產設施的權利。此外，由於出租人尚未取得有關上海生產
設施的消防安全證、施工規劃許可證或建設及佔用上海生產設施的政府批文，本公司中國
法律顧問已向本公司告知，上海生產設施有可能被視為違反有關法律建築或會遭有關政府
當局下令拆除或終止使用該等物業，導致上海力進無法繼續使用上海生產設施。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上海力進並無收到政府機關頒佈清拆或終止使用上海生產設施的任何通知。

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建議，倘無法為有關租賃物業取得物業產權證、施工規劃許可
證、有關建築及佔用的政府批文或消防安全證，或導致出租人受罰或負責建築物業的相關
組織，而作為物業承租人的本集團將不會受罰。

組成上海生產設施的租賃物業已訂立四份租賃協議。首份租約協議已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九日屆滿及本公司已延長租約協議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二份租約協議規定倘任何一方無故終止協議，終止方須向另一方賠償等同年租50%

的金額。第二份租約協議規定年租為人民幣219,000元，租約期由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起
計至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四日。

根據第三份租約協議，倘任何一方於提早終止協議時向另一方給予一個月通知，該
等終止將不視為違反協議規定。第三份租約協議並無屆滿日期。

第四份租約協議規定，倘上海力進於協議屆滿前終止租約協議，其須向出租人賠償
年租的40%。第四份租約協議規定年租為人民幣345,400元（包括10%稅項），租約期由二零
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起計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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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獲中國法律顧問知會，倘本集團遷移生產設施至新地點，並終止履行上海
生產設施租約協議項下責任，出租人有權根據該等協議的終止條款透過法律訴訟申索賠償
金。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亦已知會，由於出租人無法為租賃物業申請有關物業產權證、施
工規劃許可證及有關建築的政府批文，租約協議或被視為無效及不可強制執行。倘租約協
議最終由適用司法機關裁定無效，租約協議內的終止條款或無約束力及或無法向承租人或
上海力進強制執行終止條款。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上海生產設施對本公司經營相當重要，
此乃本公司於中國項目（包括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項目）的建築物外牆產品於上海生產設施預
製。於往績記錄期間，於上海生產設施製造的建築物外牆材料總額百分比約為9%。然而，
由於本公司計劃一俟完成裝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項目的建築物外牆產品（預期於二零一零
年三月）即終止使用上海生產設施，而有關修正業權的程序不大可能於二零一零年第一季
完成，故本公司並不打算就修正上海生產設施業權採取任何行動。

本公司預期有關終止使用上海生產設施產生的成本約為人民幣1,200,000元。該等成
本包括於終止使用上海生產設施後，遷移所有上海生產設施的機器至深圳生產設施的成
本、終止若干僱員僱傭合約及重新安置若干僱員至深圳生產設施的成本、以及有關提早終
止第四份租約協議涉及成本，及根據第二份租約協議支付計至租約屆滿日期的租金。

如本公司在項目竣工前失去使用上海生產設施的權利，本公司認為，本公司將能夠
在合理短時限（本公司認為可能為兩周左右）內，在對其業務營運影響甚微或概無影響或造
成干優的情況下，將生產工作外判予第三方。

本公司估計將上海生產設施遷移至上海新地點所需時間共約26日。搬遷的首階段涉
及檢查及檢測新工廠的公用設施及通訊設備，以及生產團隊的現存設備、轉移部分設備至
新生產設施及安裝該等設備，以及轉移部分本公司生產團隊及建築物外牆材料。剩下的設
備及建築物外牆材料及餘下的生產團隊將於其後轉移至新生產設施，及逐漸恢復本公司產
能。搬遷成本估計約為人民幣140,000元。本公司計劃將搬遷過程分數個階段實行，因此搬
遷將不會對本公司產能及經營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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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

本公司已在香港登記「F.E.」（標識及圖案）商標，以保障其公司名稱。本公司亦為
其百葉窗系統及幕牆安裝設備、在上海生產設施用作運輸幕牆面板的設備及用於幕牆面板
的連接架構，於香港及中國註冊專利。本公司已申請在中國辦理若干幕牆安裝設備的登記
手續，以期保護有關其產品及安裝方法的知識產權。有關其他資料，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七
「本集團的知識產權」一節。

本公司亦註冊域名www.fareastglobal.com，作為本集團在互聯網的網址。

競爭

幕牆業為擁有若干關鍵從業公司而高度專門化的行業。在委聘建築物外牆分包商
時，客戶可能考慮的因素包括其名聲、往績記錄、設計、服務及產品質量、項目竣工的效
率與及時性，以及分包商的報價。憑藉其於設計、產品及服務的上乘質量以及其在勞工、
材料採購及產品預製方面的優勢，本公司在國際高端建築物外牆供應商中脫穎而出。本公
司現有及潛在競爭對手包括香港主要從業公司（如Permasteelisa Hong Kong及Chevalier 

(Aluminium Engineering)及主要國際幕牆公司（如Benson Global及Permasteelisa 

Group）。本公司認為，本公司能夠以成本效益及高效方式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優質產品及
服務。本公司認為，憑藉其自全球承接項目而獲得的技術實力及經驗，本公司較香港本地
建築物外牆供應商盡佔競爭優勢。

保險

本公司所有建築物外牆項目一般由承辦商全險及第三方責任保險所承保，並視乎有
關合同的條款而定，由客戶或本公司購買。該等保單一般覆蓋於整個合同期。

環境事宜

本公司須遵守其經營所在地及其項目所在地司法權區的環境法律法規。該等司法權
區包括加拿大、智利、香港、中國、新加坡、阿聯酋及美國內華達州（「有關司法權區」）。
有關司法權區適用的環境法律法規的概要，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五。

由於本公司預計上海生產設施將於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季末停止使用，及該等環境申
請很大機會無法在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前完成，故上海力進尚未為上海生產設施作出有關環
境申請。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概無重大違
反有關司法權區適用的環境法律法規，亦無就違反適用環境法律或法規而向本公司提出的
任何重大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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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及安全事項

本公司須遵守有關司法權區的勞工、健康及安全的法律法規。有關司法權區適用的
勞工、健康及安全法律法規的概要，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五。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概無重大違反有關司法權區適用的勞工、健康及安全法
規，亦無就勞工、健康及安全問題而向本公司提出的重大申索。董事認為，本公司的分包
商僱用非法勞工從未及將不會成為本集團的問題。由於本集團並無僱用非法勞工，且本公
司與分包商訂立分包協議時列明分包商有責任記錄工人詳細資料及與工人訂立協議，並應
不時向本公司遞交有關副本及連同工人證明文件副本，本公司相信本公司已採取足夠及適
當措施驗證分包商僱用工人的資格。

本公司竭盡所能保證其遵守有關司法權區的有關勞工、健康及安全的法律法規，評
估項目災害及編製工地風險評估，並將會定期予以審閱及更新，以包括先前未被列入的項
目，因此可將對風險評估未涉及的任何不安全狀況作出糾正。工程工地的安全代表須保證
工地工作人員接受了有關安全培訓及總承辦商所提供的培訓課程，因而工地工作人員熟悉
工地的特定狀況。此外，安全代表須保證所有工作人員均在工地穿戴保護性設備，在每天
工作開始之前對工地的任何不安全狀況進行評估，並採取適當措施，以消除威脅工地狀況
的風險。

本公司董事確認安全及防止建築工地發生意外的重要性，就此本公司已符合各司法
權區的規定，並作出一套安全規劃及政策廣泛規管工程地點可能發生的潛在危險。本公司
不時檢討安全規劃及政策，以確保其能有效協助防止意外。此外，預防措施（例如風險評
估）已在各項目初期進行，以確定與該項目有關的風險、決定及其後實行若干預防措施。
該等預防措施一般包括：(i)於建築工地為工人提供安全培訓；(ii)向工人提供安全及保護設
備，例如防墮裝置及靴；(iii)僱用合資格人士安裝、維修及／或檢查若干可能產生潛在重
大風險的設備或工具，例如電動工具及升降設備；及(iv)製訂有效方法向本公司員工發佈
指示及資訊。

然而，儘管本公司致力及竭力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由於經營性質及建築工地
工程及工程環境存在固有風險，工程意外（部分並非本公司所致或本公司能控制）將不幸地
無法避免。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一名僱員於一般業務過程中遇上致命意外。二零零八
年五月，一名任職於遠東鋁質工程有限公司（杜拜分行）（「杜拜分行」）的建築工人在Sama 

Tower建築地中身亡，而遠東杜拜為分包商。儘管該意外並非杜拜分行造成，杜拜法庭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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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凡於意外中並無負上特定責任及義務者的，所有於建築工地進行工程的公司，包括總承
辦商及分包商僱員均須為該建築工人的死亡負責，而該兩名分別為杜拜分行工地經理及
工地主任的僱員被頒令支付各2,010阿聯酋迪拉姆（約4,221港元）的罰款，及向法庭支付
50,000阿聯酋迪拉姆（約105,000港元）的補償。所有款項已於二零零九年七月由杜拜分行
支付。

此外，二零零六年七月，一名受僱於遠東鋁質工程有限公司分包商的僱員涉及一宗
香港建築意外，而該分包商其後因該意外被起訴。死者的遺產管理人向總承辦商、該分包
商及本公司（「被告」）提出索償，索償由被告以同意支付合共2,250,000港元和解，而該筆
款項由總承辦商的保單全數承付。本公司董事認為，是次意外對本公司安全記錄並無任何
不利影響。

除上文所述外，由於經營性質，本公司僱員或工人或不時涉及造成傷亡的意外。本
公司於按適用法律及法規購買保險，以對本公司僱員涉及的工傷意外提供足夠的承保範
圍，而本公司並未因此而帶來任何重大責任。因此，該等意外對本集團的營運並無造成重
大影響。

法律程序及重大申索

二零零九年六月，World Eastern Cladding Works (LLC)（「World Eastern」）（本
公司其中一間附屬公司）與Al Shafar General Contracting LLC（「答辯人」）在杜拜國際
仲裁中心（「杜拜國際仲裁中心」）展開仲裁程序，內容有關終止由World Eastern與答辯人
就Business Bay及杜拜世界(Dubai Land)區域的三個項目（分別為「J251及J252項目」及
「J253項目」）的分包合同（「分包合同」）。答辯人及World Eastern分別獲委任為該三個項
目的承辦商及分包商，負責進行金屬、鋁材安裝及玻璃工程。

二零零八年十月，答辯人指控World Eastern未能於收到委任函的28日內遞交所須銀
行擔保，而該筆銀行擔保應作為履約保函，以擔保World Eastern於該等分包合同項下責
任。World Eastern質疑有關指控，其理據為已根據J251及J252項目的分包合同條款向答
辯人遞交銀行擔保草擬，以供其審批，及答辯人於擬訂有關銀行擔保的過程中終止J251及
J252項目的分包合同。至於J253項目的分包合同，雙方最初同意於收到答辯人於建築期間
的確認後，World Eastern將遞交所需銀行擔保。然而，答辯人未能供該等確認書，並反
而終止J253項目。

World Eastern認為，遞交的銀行擔保並非先前與分包合同協定的條件，而該等分包
合同已由答辯人錯誤終止，其已竭力履行其責任進行其工程，及自三個項目施工起，已定
期向答辯人提供最新的工程進度，包括安裝工程及材料付運。故此，World Eastern向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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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人就已完成的工程、成本及開支、以及其他相關金額提出索償。該等分包合同的分包總
額為124,050,000阿聯酋迪拉姆（約260,505,000港元），而World Eastern申索賠償的金額為
38,432,000阿聯酋迪拉姆（約80,707,200港元）。於往績記錄期間，概無就該三個項目或答
辯人的保留金額確認收益。

下表載列於往績記錄期間內所產生的合同成本、預期虧損撥備金額、入賬損益的金
額及由合同工程251及252項目及253項目應收╱應（付）客戶金額結轉的金額概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九個月

（千港元）

年度╱期間產生的合同成本 . . . . . . . － 385 13,106 1,383

年度╱期間預期虧損撥備 . . . . . . . . . － － 6,674 －

年度╱期間入賬損益的金額 . . . . . . . － － 20,165(1) －

合約工程應收╱應（付）客戶

 金額結轉的金額 . . . . . . . . . . . . . . . － 385 (6,674)(2) (5,291)(3)

(1) 年度入賬損益的金額包括二零零七年產生的合同成本38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產生的合同成本
13,106,000港元及二零零八年作出的預期虧損撥備6,674,000港元。

(2) 金額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轉預期虧損撥備。

(3) 金額指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承前的預期虧損撥備6,674,000港元減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產生的合同成本金額1,383,000港元。

董事確認已就J251及J252項目及J253項目的預期虧損作出全數撥備。

答辯人否認所有World Eastern的指控，並對World Eastern違反分包合同作出反
申索（基於World Eastern未能提供所需銀行擔保）。答辯人進一步聲稱由於控告World 

Eastern未能如期履行其工程，其有權終止分包合同。答辯人尚未確認反申索金額。二零零
九年九月十五日，杜拜國際仲裁中心接納將上述糾紛合併為一項仲裁訴訟處理。

迄今，基於杜拜索償顧問建議，本公司董事相信World Eastern於上述糾紛的仲裁訴
訟具有法律依據。然而，仲裁程序結果不明確，並將很大程度取決於（其中包括）仲裁對適
用於World Eastern提出的案件及答辯人反申索的分包合同條款詮釋，及其於相關因素的
決定。仲裁訴訟的解決需時，本公司亦無法預測此訴訟何時能得到最終解決。儘管訴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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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目前仍未解決且結果不明確，董事認為仲裁程序不會影響或阻礙本集團之經營與業務。
此外，由於答辯人尚未對本集團確認反申索金額，董事相信，動用資源解決反申索的可能
性不大。因此，本集團概無作出反申索撥備。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在一般業務過程中並無牽涉任何重
大法律或其他爭議。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並於涉及任何尚未了
結的重大法律程式或針對本公司的未決申索，並不知悉任何該等面臨威脅的申索；且本公
司並未就未能或延遲竣工的本公司項目，或就其產品或工藝的缺陷而接獲客戶的任何重大
申索，或有關其建築物外牆產品或服務的其他申索。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往績記錄期間
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與發展商、總承辦商及工人就項目延誤或擱置而涉及尚未
了結的重大訴訟或糾紛。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七日，本公司於香港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遠東鋁質的辦公室
（地址為柴灣新業街8號八號商業廣場17樓）受到香港海關（「海關」）的突擊搜查，乃因懷疑
可能在遠東鋁質場所發現(i)若干電腦硬盤以電子形式所安裝的電腦軟件程式乃版權著作的
侵權副本及(ii)看似載有或可能載有根據版權條例（香港法例第528章）屬犯罪證據的電腦及
電腦配件。於該日，海關沒收了遠東鋁質53部合共裝有55個電腦硬盤的電腦。

在是次突擊搜查中，本公司行政總裁郭仰光先生（「郭先生」）及兩名僱員（分別為遠
東鋁質技術總監及資訊科技經理）因涉嫌違反版權條例而被拘留且已獲保釋，而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彼等並無遭起訴。遠東鋁質技術總監的職責包括為遠東鋁質的業務提供足
夠資訊科技支援。資訊科技經理的角式及職責包括提供不同應用程式的網絡應用程式支
援，以及根據遠東鋁質資訊科技政策設置使用者及伺服器環境。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本公司、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董事及僱員概無遭受檢控或被提出民事索償。

違反版權條例相關條文的最高刑罰為每份侵犯版權複製品繳交最高罰款50,000港元及
入獄四年。倘發現本公司須為涉嫌侵犯版權複製品負上責任，有關所有55份犯版權複製品
可予最高總罰款為2,750,000港元。由於可能判予本集團的罰款並不重大，就涉嫌侵犯版權
複製品而言，概無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撥備及概無披露或然負債。董事已採納本公
司法律顧問的法律意見，及確認考慮案件情況，認存本公司或其董事或高級管理層被判入
獄的可能性極低。

根據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生效的版權條例，董事倘於其時觸犯相關罪行時負責本
公司的內部管理，將假定為犯罪。倘並無該等董事時，則效力於負責本公司內部管理的董
事的任何人士，將被假定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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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已採納本公司法律顧問的法律意見，及確認本公司行政總裁郭先生將不大可能
因涉嫌侵犯版權（包括有關二零零八年前安裝軟件的侵犯版權行為）等理由而須就違反版權
條例負上責任。然而，郭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初方擔任行政總裁一職。儘管郭先生於二零零
八年前擔任營運總監（「營運總監」）一職，其營運總監職責並不包括資訊科技相關事務。
董事亦已取得法律意見，並確認其他董事須就違反版權條例而負責的可能性不大。於被指
控涉嫌侵犯版權當時（「關鍵時刻」），Brad Huang先生及黃廣宇先生均無參與本公司的日
常內部管理。作為核心管理團隊的成員，高焯堅先生及趙樂文先生於往績記錄期間及關鍵
時刻以其各自作為商務總監及設計總監的身分參與遠東鋁質工程有限公司的管理層會議。
然而，於該等管理層會議處理的事務包括本集團的日常管理事務，而高先生與趙先生就其
專業知識有關的事宜在管理層會議上作出貢獻，惟並無參與本集團的內部管理，即屬於彼
等專業範圍以外的內部事宜管理，包括資訊科技相關的事宜。而於關鍵時刻，本公司的獨
立非執行董事仍未加入本集團。

此外，經考慮案件情況，包括但不限於已預留足夠預算、本公司實際上已花費金錢
購買所用電腦軟件及已制訂政策或慣例對付使用侵犯版權軟件，應能反駁根據版權條例作
出的假定。有見於此，董事認為鑑於本集團分別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一月至十一月
期間花費約1,600,000港元及約2,200,000港元購買軟件及硬件，以及購買多種其他軟件許可
兼多於所需許可，足以用作為反駁假定的有力證據。

本公司已尋求內部監控顧問羅申美諮詢顧問有限公司的意見，並已開始實施下列補
救措施：

(i) 本公司已就辦公室電腦的軟件安裝實行更嚴格政策及程序，以確保類似事件於
未來不會發生。本公司將定期對任何涉嫌侵權行為作定點檢查，並定期將本公
司每部電腦的詳細資料，包括使用者名稱、使用系統所載內容、新增或移除程
式、有關本公司附屬公司負責人的資料傳送至本公司資訊科技部門。本公司亦
會收集該等電腦所用程式軟件的驗證文件；

(ii) 本公司已實施強制性程序，當中系統工程師將定期偵查本公司每部公司電腦所
安裝的軟件程式。每部已檢測的電腦將貼上憑證標籤，以示電腦已安裝軟件及
軟件安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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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資訊科技經理已實行，亦將繼續實行每三個月為本公司所有電腦進行內部審
核，以防安裝非法或盜版軟件，並向管理層遞交審核報告。該等審核報告將包
括所有軟件憑證的詳情連同使用者資訊，並與本公司持有的軟件憑證總數作核
對；

(iv) 本公司已對所有使用者賬戶實行中央監控，並將於二零一零年第一季推行用戶
名稱登錄認證。本公司電腦使用者將獲分發無管理權限的賬戶。此舉為預防使
用者安裝未獲授權的軟件；及

(v) 本公司人力資源及行政員工已進行、及將繼續對所有電腦配置進行定點檢查，
以監視該等內部監控的實行。

上述內部控制程序，包括由本公司密切監察安裝於本公司電腦的程式軟件，一般為
足夠預防再度發生涉嫌侵犯版權的事件。

合規

本公司為分佈於全球不同地區的客戶群服務，包括美國內華達州、加拿大、阿聯
酋、中國、香港、澳門、新加坡、日本及南美洲，因此本公司的經營受其經營所在的司法
權區的法律及法規條文所規限。

有關本集團於美國內華達州、加拿大、阿聯酋、中國、香港、澳門、新加坡及智利
經營所適用的主要法律及法規，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五「主要法律及監管條文概要」一節。

於本公司經營所在的相關司法權區中，本公司已符合所有重大方面的適用法律及法
規（包括該等有關環境事宜、勞工、健康及安全事項）。此外，董事已採納本公司法律顧問
的法律意見，確認除遠東鋁質工程有限公司（杜拜分公司）現時正按照阿聯酋的標準慣例與
程序為商業執照進行續期外，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有關成員
公司已於所有本集團經營所在的司法權區取得所有所需批文、許可證、證書及資歷。


